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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原住民族行政體制的檢討與

分析 
 

 

 

 

第四章有關戰後臺灣原住民族行政體制之變遷，劃分為六個階段：一、

中國化階段。二、一般化階段。三、山地平地化階段。四、融合階段。五、

發展階段。六、精省階段。
188
雖然原住民行政體制多次的變革與執行取得一

定的成績，尤其在民國 85 年 12 月 10 日正式成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建

立不少法制措施及積極推動相關政策，但原住民的生活水準與主體社會相形

之下，貧富差距愈來愈懸殊；與理想狀況，仍有一段差距，對於現行的原住

民族政策及行政體制，應予詳實的檢討與分析；本章即以政策分析的過程，

針對原住民族行政體制現制，作進一步的探討。 

 

第一節 政策問題認定與評估功能的檢討 
 

壹、政策問題認定與評估的意義 
 

 一、政策問題認定的意義 

所謂政策問題，乃在「一個社群中，大多數人察覺到或關心到一種情況。

與他們所持有的價值、規範或利益相衝突時，便產生一種需要、受剝奪或不

滿足的感覺，於是透過團體的活動，向權威當局提出，而權威當局認為所提

出者屬其權限範圍內的事務，且有採取行動，加以解決的必要者」。
189
而政策

問題認定是人們一般透過認知、界定、集結、組織與代議等系列的功能活動

提出政策問題，俾以引起政府之注意與考慮是否將該問題列入議程，希冀 

 

────────── 
188高德義將原住民政策的演進，劃分為五個時期：中國化時期，一般化時期、山地平地化時期、

社會融合時期、社會發展時期，可詳參＜台灣原住民的政治建設與政治議題＞載於洪泉湖主編

＜＜兩岸少數民族問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 122-125；而本研究僅參酌各階

段的重大政策及行政體制徵，採用該分期名稱，再加上「精省階段」，作為戰後台灣原住民族

行政體制變遷的分期。 
189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89)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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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取行動以解決該問題。
190
這種看法的特色，強調公共政策的產出是

由下而上，是由民眾為起點的過程。可是這種論點實有其限制，不但受文化

的制約，而且也須視何種類型的政策而定；亦有公共政策的產出是由上而下

的特性。 

 

    二、政策評估的意義 

 

政策評估後係政策經政府執行之後，政府有關機關對政策之施行，加以

說明、檢討與批評、量度與分析。其功能不但可認定政策之正確與否，而且

可提出種種推介，以為將來改進政策的參考。
191
政策評估乃利用有系統和客

觀的方法，評斷政策的過程。其目的在於提供現行政策運行的實況及其成果

之資訊，以為政策持續、修正或終結的基礎。
192
 

 

貳、原住民政策問題認定與評估現行措施 
 

原住民政策問題之認定或影響認定的介入者，概由行政首長、民意代表、

專家學者、政黨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台灣原住民政策之認定及形成，茲分述

如下： 

 

一、 行政首長 

 

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親自參與政策制定最深者，乃係行政人員。

他們從資料之蒐集，歷經消息之處理，行動方案之選定，以迄政策之產出，

皆側身其間，是以行政人員所具之價值觀念、偏好、關心公務之程度，與政

治知識、經驗及技巧等，皆可能影響決策行為和公共政策之內容。
193
尤其台

灣地區原住民政策的認定問題進入政府議程的方式並非由下而上透過人民要

求政府採取行動解決問題，而多是由上而下，由政府自行界定問題並提出解 

 

 

────────── 
190C.O.Jones,A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2nd.ed(California:Wadswarch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7), 909。 

191同註 190。 

192同註 189，頁 61。 

193朱志宏<<公共政策概論>>(台北;三民書局，1990)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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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之道。由於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的規劃者主要為主政者與學者
194
，因此行

政首長的態度及決策便具有關鍵性之地位。 

 

事實上，於台灣光復之初，政府對於原住民同胞，即決定賡續過去之政

策，依三民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立場，以平等的待遇，特別注意其生活之改善

與文化之提昇。在實際行動上，行政長官公署即會同警務處、教育處、交通

處、農林廳以及各局科組織高山族施政委員會，研究山地各項施政問題，以

供參考，並且在行政處特設山地行政股，以主辦山地業務；對於各縣市則指

定專責人員主辦其事，並另提撥經費補助各縣市專供山地行政設施之用。由

此可見行政當局很早就已經認知「原住民問題」，並成立委員會蒐集分析資

料，對政策問題進行認定、研究與設計。
195 

 

以下節錄幾位行政首長對原住民問題的看法，俾利了解政府對原住民問

題的價值觀念和態度，以及認定問題的方式： 

1.行政院長蕭萬長於民國 87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第 2568 次會議提示：「…為通

盤解決原住民的問題，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邀集相關機關，包括原住民

的領袖及民意代表等，…於三個月內提出具體可行的工作計畫或輔導措

施，報院核定後交由各機關確實推動。」
196
 

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陳建年於民國 91 年 2 月 18 日行政院院長游錫

堃至該會巡視時，於業務報告表示：「台灣要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致力於

推行良好的原住民族政策，為一重要利器。原住民族競爭力成長的一小步，

將是國家國力展現的一大步。」
197 

3.陳水扁總統於民國 91 年 10 月 19 日與原住民族各族代表立約再肯認「原住

民族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時聲明「台灣在實踐上最重要的行動是總統

競選期間，曾在蘭嶼與支持他的原住民各族代表簽訂、宣示『原住民族與

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協定，因著總統對原住民許下的「新夥伴關係」

政策諾言，政府著手推動以原住民族自治為導向的政策措施，使得台灣在

原住民族政策及永續發展議題上的努力，逐漸跟上國際的腳步。讓我們從

本土最早的主人－原住民族開始，推動永續台灣!」
198 

 

────────── 
194吳堯峰<台灣山地行政政策的演進與發展──近四十年的回顧與未來展望>，載於民政廳<<參加

美國東西文化中心國家政策與少數民族文化研討會議並參觀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經營管理報

告書>>(南投;民政廳，1986)頁 70。 

195高德義<我國山地政策之研究──政治整合的理論途徑>政治大學碩士論文，頁 86。 

196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發展方案」1999 年 6 月，頁 1。 

197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年 2月 18 日業務報告，頁 45。 

198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印製之<台灣原住民族權益>小冊，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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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可以透過質詢、通過法案、控制行政部門之預算、行使人事同意

權或授權予行政部門等方法，直接或間的影響公共政策之形成及內容。
199
因

此，民意代表對政策問題的態度亦為重要參考資料。 

 

在民意代表方面，高雄市選出的省參議員郭國基，對處在這種情況下的

山地社會則首先表示了其關切之意，於民國 35 年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

中，即對「山地政策問題」提出了質詢：「強調我國為單一民族的國家，力主

加強高山族的同化。」
200
，他不但已察覺政策問題的存在，而且對政策目標

也表示了他的看法。
20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企劃處處長林江義於2004年 3月 6日接受訪談時

表示：「原住民族政策之形成，絕大多數來自民意機關的壓力，咸少由行政機

關依據委託研究所作問題與評估政策之結果形成決策，以近年為例，『原住民

族工作權保障法』、『原住民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等，均由原住民籍

立法委員主動提出而形成決策」。
202
由上述足證民意代表對於原住民族政策問

題之認定，可產生莫大的影響。 
 

三、專家學者 
 

專家學者面對問題時，較能提出客觀的見解，所以專家學者透視原住民

問題的角度及見解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203
。專家學者透過報章雜誌書刊，各

種會議，委託研究等途徑，發表他們對原住民問題的看法，以致影響原住民

政策問題的認定及政策的形成。 

 

     高德義教授於民國 87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台灣族群變遷學術研討會」

表示：「各種數據在在顯示原住民普遍處於台灣社會經濟結構中的結構性劣勢

及地位『邊際化』的窘境。是什麼因素形成原住民這種劣勢處境呢?當今原住

民問題並不是原住民個人失敗的結果，而是結構的一環，也就是其民族地位

的形成係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而與歷史上的殖民，民族文化特質 

 

────────── 
199朱志宏，前揭書，頁 84。 
200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輯室編印<台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施政報告>1946 年，頁 18。 
201同註 195。 
202參本研究附錄「訪談記錄整理」。 
203池曼玲<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之分析>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

士論文，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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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化政策有關。」
204
 

    張中復教授於民國 2000 年 2 月 10 日「都市原住民族群與住宅問題研討

會」發表論文中表示：「一般人仍然將原住民問題的思考空間定位在傳統「山

地」的位階上，這對於新興的都市原住民問題而言，是容易產生認知上的偏

差與錯誤。按都市原住民問題與一般原住民問題在本質上有同有異，但它在

台灣多元化的社會以及原漢民族關係上卻明顯出現另一種邊緣性的特色。」
205

 

 

四、政黨 

 

政黨的黨綱及主張也會促成政策問題之認定、政策規劃及政策合法化的

形成。在台灣政黨競爭局面形成後，各政黨為爭取更廣泛的支持，紛紛在他

們的政綱中表達對「原住民族議題」的政策態度，如工黨、民進黨、國民黨、

勞動黨黨綱中所詳列的原住民族相關條項，可以顯示出來。 

 

    解嚴以後的各種選舉，原住民議題亦被政黨作為其侯選人的政見與訴

求，例如 2000 年總統大選，民進黨總統侯選人陳水扁提出政府與原住民族建

立「新夥伴關係」;其他總統侯選人連戰、宋楚瑜等均提出原住民議題之政見。

2004 年總統大選，陳呂配提出制定原住民專章之訴求;而連宋配則主張「還

我土地」、「原住民自治」等訴求，這些訴求或政見，於總統當選後，有部分

即形成政策，其影響至為深遠。 

 

政策評估的對象是政府的計畫，具有判斷性、評估之任務是在判斷政府執

行計畫績效之良窳，以決定對其所欲解決的公共問題是否已發生影響成效。

政策評估影響及於政策產生、政策衝擊及政策結果。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於 1983

年接受民政廳之委託所作「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正是政策評

估之典範事例。
206 

 

────────── 
204高德義<台灣原住民的地位與處境>收錄於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醫群變遷研討會論文

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70。 

205張中復<論都市原住民的「邊緣化」問題及其探討>收錄於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編印<<

都市原住民族群與住宅問題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北市政府，2000)頁 116。 

206吳堯峰<四十年來原住民基本政策的研討>收錄於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編印<<

原住民政策與社會發展>>(台北；內政部，1993)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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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企劃處處長林江義表示：「原住民族行政機關目前尚無專責及

有能力認定政策問題與評估政策的工作人員，…最容易讓行政首長形成決策的動力，係民

意代表的壓力，其次為原住民社會運動，最少部分是來自機關本身，這是政策形成的模式；

至於政策評估，幾乎多借重研究機構辦理。」
207
原住民行政機關所作的政策評估由上述可

知，大多透過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辦理。歷年重要的原住民政策委託研究，大致包括<<山地

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1983 年，民政廳)、<<台灣山胞遷移都市後適應問題之

研究>>(1988 年，研考會)、<<山胞基本權益立法之研究>>(1992 年，內政部)、<<山胞輔

導措施績效之檢討>>(1992 年，研考會)、<<「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執行成果與

評估報告書>>(1996 年，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跨世紀原住民政策藍圖之研究>>(1997

年，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族政治發展與法制規劃>>(1998 年，行政院原民會)、<<省

府精簡後原住民行政組織體系調整之研究>>(1998 年，行政院原民會)等。 

 

參、原住民政策問題認定與評估功能的檢討 
 

    「政策問題認定錯誤的後果，可能比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的工作不當還要來嚴重。」
208
因此政策問題認定的真實性，相當重要；真實問題的徵侯，需要透過認定的過程，才能

發現或找出真正的問題，惟政策問題之認定，必須妥慎政策評估，以判定人類的價值與需

求是否滿足。 

 

    現行原住民政策問題認定與政策評估，仍有若干缺失，僅檢討分述如下： 

一、問題本質的不當認定 

 

原住民政策只有從族群加以定位，我們才有可能設計出較為合理適切的族群政策，也

才能真正滿足原住民的需要。然而從當前原住民基本政策來看，我們可以看出決策者對原

住民政策問題本質的認定，似乎仍然將原住民問題「社會化」，把它看作是社會問題，係

社會發展及城鄉均衡發展問題的一部份，這是比較令人遺憾的地方。
209
   

 

二、 缺乏專責諮詢機構 

 
    完整正確的資訊，才能作出正確的問題認定、政策規劃、政策評估，以形成良好的決

策。現行原住民行政均缺乏此類行政資訊系統，例如設置政策諮詢單位或研究室，並建立

原住民統計年鑑等，亟待建置，俾便政策問題之認定及政策評估有所遵循的依據。 
 

────────── 
207同註202。 
208吳定<<公共行政論叢>>(台北；天一圖書公司，1988)頁388。 

208張慧端等<<「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執行成果評估報告書>>(南投；民政廳，1996)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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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策過程地方參與不足 

 

歷年原住民政策形成的過程，非由下而上，是以施政迭生阻力或遭致詬病，因地方未

充分參與及溝通，成效大打折扣；原住民政策過程多注重由上而下，地方參與不足，無法

因族、因地制宜，或反應地方實際需要。
210 

 

四、 既有政策成效的評估 

 

有關原住民政策問題的認定及政策評估的方法，以歷年相關的問卷調查，予以測試了

解，1991年研考會委託研究「山胞輔導措施績效之檢討」中，在原住民政策的整體評估

方面，受訪山 地原住民給予正面評價的上比例，即認為很好、好或還好的佔52.3%；平

地原住民接近60%，評價尚稱不錯，但持負面看法的山地原住民仍接近40%，平地原住民

的比例為33%。由於對現有的原住民政策不滿意的比例仍不在少數，因此，如何進一步提

昇原住民對原住民政策的滿意程度，仍有待繼續努力。
211
 

 

    1996年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的委託研究評估「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執行成

果，內有歷年原住民政治研究重要政策建議，其中有一項為「加強原住民問題及政策研究」
212
，顯示原住民政策問題認定及政策規劃有待強化。有關政治效能之問卷調查題目，即「我

們有意見講出來也沒有用，原住民很難影響政府的山地政策」，非常同意及同意者，於1982

年，計有39.3%；1991年計有54.3%；1996年計有56.5%；原住民同意此看法，幾乎增加

了20個百分點，顯示近年來原住民的政治疏離感增加，無力感更加深化。
213
實際上，此

項問券亦表示，政策的形成過程難由下而上，原住民政策問題之認定與政策評估，原住民

基層的意見難以下情上達。 
 

第二節  政策規劃與決策功能的檢討 
 

 

壹、 政策規劃與決策的意義 

 

 

────────── 
210財團法人台人民文教基金會<<跨世紀原住民政策藍圖之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997)頁24。 
211許木柱等<<山胞輔導措施績效之檢討>>(台北；研考會，1992)頁54。 
212同註209，頁35。 
213原住民政策三次問卷調查，分別為1982年，民政廳之委託研究<<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1991

年為研考會的委託研究<<山胞輔導措施績效之檢討>>；1996年為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之委託研究<<「台灣省

原住社會發展方案」執行成果與評估報告書>>，詳見210，頁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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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規劃的意義 
 

政策規劃是政策過程的第二個步驟，為規劃可能解決政策問題的行動方案，即政策方

案之規劃。所謂政策方案乃得以實現人類價值或滿足人類需求的可能行動方向，換言之，

其乃所有可能被擇以解決政策問題的行動方向。 C.O. Jons 認為「政策規劃指發展一個

計劃、方法和對策，以滿足某種需求，解決某項問題。」
214
。J.E.Andeson 則將其界定為

「發展中肯且可接受的行動過程，以處理公共問題。」
215
，茲綜合歸納為：針對未來，為

能付諸行動以解決公共問題，發展中肯且可接受的方案之動態過程。
216
 

 

二、決策的意義 
 

    決策是政府為解決公共問題所提出的施政計畫、方法和對策之過程；亦即政府採取的

行動，包含政策設計、政策決定、政策形成等三項內涵。
217
決策通常是指：「達成某一行

動之決定的整個過程而言。」
218
 

 

貳、政策規劃與決策的現行措施 
 

台灣自荷據時代即有原住民行政措施，這段時期原住民政策充滿了殖民、支配的色

彩，因而原住民的發展極為緩慢，截至光復初期，原住民與一般社會的發展仍有極大的差

距。台灣光復後，政府為加強原住民社會的整合，積極推展原住民的現代化，光復至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以前，原住民政策經歷五個變遷歷程，即一、中國化時期。二、一

般化時期。三、山地平地化時期。四、社會融合時期。五、社會發展時期(高德義，1995)。

在這段期間，政府訂頒的原住民基本政策包括：1951年「山地施政要點」、1953年「促進

山地行政建設大綱」、1963年「山地行政改進方案」、1983年「山地發展政策與行政措施

方案」、1988年「台灣省山胞社會發展方案」等。整體而言，原住民基本政策曾經分別出

現過同化、支配、整合及多元等類型，而台灣原住民政策的變遷趨勢與全球原住民政策的

發展頗為相似。
219
 

 

 

────────── 
214Charles O . Jones , op . cit , p.49。 
215James . E . Anderson，Public Policy-Making，2nd,ed(New York : Holt , rimehart and Winston , 1979), 

Chapt .3sec.3,pp.64-71。 
216同註 194，頁 143。 
217Charles O . Jones , op , cit .pp.76-77。  
218F . A . shull . Jr , a . L . Delbecq , L . L . cummings，Organization Decision Marking，(N . Y : 

Morgraw-Hill book Company , 1970), p.45。 
219許木柱等<<原住民族政治發展與民族法制之規劃>>(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998)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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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現行規劃的民族政策，首應確認民族政策的範圍及意義；民族政策是指國家

為處理其民族問題，所採取的措施，辦法和制度。民族政策是一個國家處理族群關係的法

規和基準，它的內容不是只限於正式的法律，也包括了執行政策的所有實際行動。
220
是以

現行規劃的政策，從政策方案、憲法、法規等法制措施來分述之。 

 

一、政策方案 

 

台灣省政府山胞行政局於 1988 年策訂 12 年之長程計畫－「台灣省山胞社會發展方

案」，作為該階段原住民政策的指導綱領及基本政策，該計畫至 2000 年即完成而告終止。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爰於 2000 年先期研訂「原住民族發展方案」，後來因政黨輪替而

告夭折，並未具體實施。 

 

自 2000 年政黨輪替以來，民進黨執政的新政府，將陳水扁總統與原住民族各族代表，

於 1999 年 9 月 10 日在蘭嶼立約之政見，「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作為新政

府原住民族政策的最高目標。
221
惟「新夥伴關係」之政見如民族自治，尚須完成立法，非

短期可竣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鑒於過去所辦理的「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調查

的痛苦指標如原住民的平均所得低、失業率高、平均餘命低、教育程度低、自有屋率低、

自來水普及率低、基礎設施匱乏、人權待改善、教育文化水準低等，予以對症下藥，乃擬

訂「縮短原住民與非住民生活水準差距」計畫
222
，極欲縮短原漢生活水準差距。揆諸上述，

政黨輪替至今，尚無長程之政策方案，僅以施政目標「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

及中程計畫「縮短原漢生活水準差距」計畫、年度施政計畫作為施政之依據。 

 

二、憲法原住民族政策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自光復以來係同化取向，因而在一般化的要求下，歷年來許多重要

政策措施並未入憲；自解嚴以後，由於原住民運動及民意代表之呼籲，原住民族政策逐漸 

走向融合，乃至現在的有限多元政策。原住民政策也因此始於 1992 年入憲，歷經 1994

年、1997、1999 之修憲，2000 年修正後之憲法原住民政策規定如下：
223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四屆起 225 人，依左列規定

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條之限制：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168 人。每縣市至少 1 

 

────────── 

220高德義<中國(大陸)的民族政策與族群關係；權力關係研究途徑>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21。 
221參本研究附錄「訪談記錄整理」。「新夥伴關係」的主要內容參見本研究第六節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印製

之宣導小冊「台灣原住民族權益」－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 
222「縮短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生活水準差距計畫」係 2000 年至 2003 年之中程施政計畫，參本研究第四章，註 47。 
223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法規彙編>>(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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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4 人。三、僑居國外國民 8 人。四、全國不

分區 41 人。」及第 10 條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

文化。」第 10 條第 12 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

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三、原住民族相關法規 

 

根據上述，現行已規劃之原住民族政策法規，在政治方面有 16項，教育方面 10項、

社會方面 18項、經濟方面 25項、相關部會方面有 74項，再加上憲法原住民政策，總計

有 144項原住民政策法規。224 
 

    至於決策權多由行政首長決定；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決策的形成，係由業務單位

依據掌理事項先行蒐集、調查、規劃。如屬一般計畫性的業務，逕提主管會報研討，若屬

法規等政策或牽涉到相關部會的議題則提委員會議研討，當然原住民事務之決策最後須由

主任委員決定。
225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決策之設計、決定、形成，可由原住民族法規觀之。按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1 條規定：「本會委員會議以每月舉行會議１次為原則，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前項會議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指定副主任

委員 1人代理之。」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事細則第 23 條：「本會委員會議，由主任

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組成，由主任委員召集，負責審議下列事項：一、原住民族事務

之政策、制度、計畫及方案。二、原住民族事務相關法規之制(訂)定及修正。三、跨部、

會原住民族事務之協調及聯繫。四、其他有關原住民族事務。本會主任秘書及各處、室、

局主管得列席委員會議。」同細則第 25 條：「本會主管會報每月舉行 1次，由主任委員主

持，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個處、室、局主管出席，必要時得指定相關人員列席，每月

並舉行擴大主管會報 1次，由科長以上人員參加。前項會報，必要時得臨時召開之。」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會議規則第 5條：「委員會討論事項，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議

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從上述規定應能明瞭原住民族事務之政策、制度、計畫、

方案係經委員會議討論決議而成，一般性事務則於主管會報研討。
226
 

 

參、原住民政策規劃與決策功能的檢討 
 

────────── 
224

同註 223。 
225

參本研究附錄「訪談記錄整理」。 
226

同註 225，頁 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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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原住民政策的檢討 

 

1996 年，由原住民籍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原住民專家學者共同組

成「原住民修憲小組」，提出修憲共識版，其重點包括原住民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應實施

族群代表制，在原住民政策方面明訂保障原住民之認同權、政治權、教育文化權、土地權

及發展權，惟在 1997 年第四次修憲僅通過了發展權的部分，即現行條文，它與修訂前比

較，修憲條款之特徵如下：
227
 

1.保障原住民的政策主體性：通過條文明白宣示「國家應依民族意願…….」，這個規定實

質上賦予了原住民主體性，並間接保護原住民對民族事務的自主權和決策權。 

2.承認原住民族之民族權：通過條文明定保障原住「民族」地位，此一規定等於確立了民

族集體權，並承認原住民為「民族」，原住民政策係「民族政策」。 

3.明定授權立法：修訂條文明訂「國家對於….應予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

律定之。」憲法此一授權立法規定將可作為立法法源，行政院原民會及立法委員即可依

此制訂各原住民族相關法律，無疑有助於原住民政策的法律化。 

4.保障原住民族的發展權：通過條文實際上即是發展權的規定，且條文較修正前更為週密

完善，如較過去條文增列保障交通水利、衛生醫療、土地之規定，亦較尊重原住民的政

策主動性及發展參與權。此一規定若能落實，當能加速原住民社會的發展。 

5.宣示並確立多元文化政策：通過條文特別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

住民族語言及文化」。這個條文的入憲，不僅去除了長期以來的同化政策取向，亦同時

宣示並確立我國應推展多元文化族群政策，這不僅有利於民族文化的重建，也有助於建

構合理的族群關係。 

 

新修訂的憲法條文雖較過去開明、進步許多，但平心而論，仍有下列若干缺失：
228
 

1.缺乏前瞻性：條文內涵仍與先進國家及聯合國的民族政策主張「族群發展、自主管理、

多元文化」有一般差距。 

2.缺乏整體性：新修訂條文僅通過原住民的發展權，其如自治自決權、決策參與權、認同

權、生存權、環境權、媒體權及智慧財產權等均未明訂。 

3.缺乏回應性：現行條文，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仍區分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沿襲

日本殖民政府的作法。 

4.偷渡條文問題：原通過條文，仍包涵金門、馬祖地區，而此次更增列澎湖地區，形成條

文偷渡，缺乏公義及公平性。 

5.任務型國大未保障名額：國民大會代表雖已虛級化，但修憲時仍需選出任務型國民大會

代表，而原住民名額卻未保障。 

二、原住民相關法規的檢討 

 

────────── 
227同註 220，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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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許木柱等<<原住民族政治發展與民族法制之規劃>>(台北；行政院原民會；1998)頁 72-73。 

1.原住民政策法規倍增 

 

2004 年原住民政策法規，總計有 144 項，而 1995 年計 32 項，1991 年計 17 項(參見

表 4-1)。足見自 1996 年成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發揮了政策規劃的功能，使原住民

政策法規倍增，充分反映原住民社會的需求；另於 1997 年憲法原住民政策－社會發展權

之通過，亦直接或間接影響中央相關部會訂定或修正原住民法規。 

 

表 4-1：原住民政策法規 

1995 年版本法規名稱及代號 1991 年版本法規名稱及代號 

1「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2 姓名條例 

 

3 台灣住民族回復傳統姓名及更正姓名作業

要點 

5 台灣省山胞更正姓氏及父母姓名處理要點

4原住民身份認定標準 9 台灣省山胞身份認定標準 

5「原住民身份認定標準」法令解釋 10 台灣省山胞身份認定標準法令解釋 

6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1 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7 內政部原住民工作會報設置要點 2 內政部山胞工作會報設置要點 

8 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 

9 原住民民俗才藝暨體育技能人才培育計畫

10促進兩岸少數民族文化交流活動計畫－原

住民民間團體遴選要點 

 

11 台灣地區山地族及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7 台灣地區山地族及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12八十三學年度原住民族及學生就讀大專院

校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11台灣省山地籍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獎助金設

置要點 

13 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 1994 年度獎助金

試辦要點 

14 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 1994 學年度課業

輔導試辦要點 

 

15教育部獎(補)助原住民母語研究著作實施

要點 

16教育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社會教育

實施要點 

 

17台灣省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及學

生獎助金設置要點 

12台灣省高級中等學校山地籍學生獎學生設

置要點 

18 山地行政專業人員獎懲標準 8 山地行政專業人員獎懲辦法 

19 台灣省原住民專業人員獎勵要點 15 台灣省山胞專業人員獎勵要點 

20加強推動遷居平地城鎮原住民生活改善實6現階段遷住都市山胞生活輔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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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要領 

21照顧遷入都市居住之原住民生活改善實施

要領 

22台灣省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

及應用辦法 

23台灣省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業務處理

要點 

 

24台灣省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貸款須知14 台灣省輔導山胞創業生產貸款要點 

25 輔助原住民建購、修建住宅貸款處理原則

26 輔助原住民建購、修建住宅貸款作業注意

事項 

 

27台灣省各縣市山胞生活輔導中心設置要點13台灣省各縣市山胞生活輔導中心設置要點

28 台北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要點 16 台北市山胞生活輔導要點 

29 高雄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要點 17 高雄市山胞生活輔導要點 

30 高雄市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31 台灣省原住民青少年生活輔導要點  

32 加強輔導原住民青年創業要點  

 3 辦理蒙藏以外邊疆學生族籍證明要點 

 4 入出山地管制區免辦許可手續認定對象及

其入出山地範圍規定事項 

合計 32 項 合計 17 項 

資料來源：尤清編，<<新台灣國政藍圖>>，新台灣發展文教基金會，1995，頁 95-97。 

 

2.法規不完備 

 

    有關原住民族政策綱領、原住民基本政策、族群關係、交通水利、衛生醫療、自治、

民族經濟、文化維護、防止歧視、智慧財產權等，尚未完成立法或訂定法規。另外如原住

民民意代表選區之劃分、民刑法及訴訟法加入原住民族習慣或設立民族法庭等，亦待修法。 
 

3.地方無立法權 
 

    全國 30 個原住民鄉，25 個平地原住民鄉，均無權制訂單行條例及法規。 
 

4.法律體制未能反映原住民價值 
    現行原住民法律體制多反應主體社會價值，未充分考慮原住民的特殊性及傳統習慣，

因此進行法律訴訟時，多數法律無法有效保障原住民權益。
229
 

───────── 
229同註 220，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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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聯合國原住民政策觀點評估 

 

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原住民及部落民族公約，1989」以及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

草案，1994」是目前有關保障原住民權益最重要的兩個國際文件，同時也代表當今原住民

政策的國際潮流。由上述兩個文件，國際上對少數民族的保護最重要的兩個原則是，第一，

消極地不受歧視，以保證族群平等，第二是積極地不被強行同化，並賦予原住民自決自治

權，以利維護其民族生存。事實上這兩個文件的內涵多針對此而設計。而根據這兩個國際

文件，「原住民」人權有其特殊性：其一、原住民享有同其他多數同等的權利，不得受差

別待遇；其二、緣於「原住民」之特殊屬性及先住民身分，故需特別保護，這表現在原住

民有自決權、自治權及教育文化權。(Levinson,1994)。 

 

根據以上兩個公約，要維護全球原住民之生存、尊嚴與福祉，必須強調族群發展、自

主管理及多元文化政策，並特別注重原住民之族群認同權、生存權、發展權、土地權及自

決自治權。若依公約約規定來看，台灣原住民政策大體符合其規定，但在族群認同權、自
 

決自治權、教育文化權及土地權等方面仍待加強。
230 

 

四、與各國原住民政策比較 
 

從本研究第二章表 2-2(各國原住民政策之比較)可以比較澳、紐、美、加、中共及台

灣之民族政策，僅分述如下： 

1.族群概況：原住民人口佔該國總人口之比例分別為：澳洲 1.43%，紐西蘭 8.6%，美國

0.4%，我國 1.7%。毛利人在紐西蘭人口的比例最大，因此其地位自然較佔先天性的優

勢，但是人口比重的多寡，也只是許多決定原住民地位因素中的一個而已，並非最主要

的因素。而我國人口的比重雖低，但在台灣政黨政治力量相當時，有時可以少數站在關

鍵地位，從爭取原住民權益。 

2.原住民地位：各國原住民的法律地位均已正式由國會立法，行政部門除美國之原住民行

政機關中央部會次級單位，其餘均屬中央部會一級單位。各國的原住民政策如何，不

論是保守或開放，因原住民的法律地位及行政部門地位受到立法保障，都能有較肯定

且事權統一去執行政策，因而有較高的成效，最少不至於有搖擺不定或互相抵銷的現

象。
231

 

但我國與中共相同，國家為優勢的漢族操控，漢族居於支配地位，原住民族成為臣屬

族群；各國的原住民與主體社會存有相同的情況，即貧富差距日益懸殊。 

3.土地政策：在保留區權益方面，美國、加拿大均實施保留區制度，澳洲及我國實施保留

地制度，紐西蘭雖無保留區但卻有特殊土地權益，各國土地權益之保障，大致上相差

不多。 

───────── 
230同註 209，頁 21-22。 

231李亦園等<<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南投；民政廳，1983)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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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政策：在文化方面，澳洲實施自決政策，紐西蘭、美國、加拿大均實施多元文化政

策，尤其加拿大早於 1971 年率先提出；中共則是「具有整合、多元、支配色彩的同化

政策」，我國至 1997 年憲法明文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即已進入有限多元政策。 

5.語言政策：在語言方面，紐西蘭、美國、加拿大、中共、我國均實施雙語政策，澳洲採

自決政策。紐西蘭的雙語教育實施的較成功，其他國家的原住民族語言，漸有變成死

語的引憂；我國原住民語言亦面臨消失的危機，政府及原住民精英、學者專家正全力

搶救。 
 

五、歷代原住民政策比較 
 

1.統治目的：歷代原住民行政，理番動機與目的有所不同；荷蘭與西班牙的理番在於鞏固

其貿易的根據地；荷蘭佔據台灣是攻勢的，西班牙的佔據是守勢。日本人的理「蕃」在

於開發山地的資源。明鄭當初佔領台灣，係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清領時期，則基於鞏

固中國東南沿海國防和治安的考量；台灣光復後則以實施山地現代化為目標。 

2.政策本質：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民族政策本質多屬殖民政策，明鄭、清領時期則施以

支配及同化政策；台灣光復初期實施同化政策，其後則進入整合、融合政策，乃至目前

的有限多元政策，尚有進一步及更開明的空間。 

3.統治手段：歷代的「理番」政策，不論是荷西時期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據時期，

其統治手段大多相同，先行討伐，以武力鎮壓，再施予教化，破壞原住民傳統的社會組

織及制度、文化；教化的終極目標，在使原住民認同主流社會的文化。
232
台灣光復以後

則採行保護與扶植少數民族的措施。 

4.統治對象：在清領末期「開山撫番」政策以前，歷代對於原住民族的統治，多及於「熟

番」，對於生番則施以隔離政策。是以「熟番」社會化、現代化的速度相當快，生活早

已一般化，也因此其族群多被同化。目前台灣的民族政策，實施對象多係過去的「生番」
233
即現代的「原住民」。 

5.原住民地位：台灣光復前，歷代的統治民族，視原住民為化外異族。「非我族類」，以致

在原住民行政措施絕大部份實施隔離政策，並未積極保護與扶植
234
。台灣光復以後，

原住 

民法律地位獲得國會立法保障；原住民行政機關的位階已達中央部會一級機關。 

六、原住民基本政策成效檢討 

     

───────── 
232侯燦堂<<台灣山地行政的研究>>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66。 
233有關台灣原住民名稱的演變，於三國時期稱為「夷洲人」或「山夷」；隋則稱之「流求人」；荷西時期為「土

人」；明鄭時期稱為「康番」、「東番夷」、「土番」；清朝對於漢化較深者稱為「熟番」，未服教化者為「生番」；

日據時期稱為「高砂族」或「蕃族」；日據時代末期，以「平埔族」及「高砂族」分類;台灣光復初期，改稱

「山胞」，至 1994 年修憲時正名為「原住民族」。參見陳茂泰等<<台灣原住民族族群分佈之研究>>(台北；內

政部，1994)頁 8-15。 
234同註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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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政策規劃的成效，可以從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華加志於

2000 年卸任前如下的一段話，可以清楚的顯示：「總結本會這三年來的工作，毫無疑問，

原住民當前的地位與處境，與解嚴相較，確實改善許多，民族發展有了新機，民族活力也

逐漸併放，原住民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族群關係也 

不斷改善。然而也無庸諱言，原住民當前仍面臨不少問題與困境，而有待在政策上進一步

努力與發揮。例如政治發展方面，當前原住民政策雖大體符合相關國際公約及宣言的精神

與規定，但仍有待提升及加強。目前原住民各族群的政治參與機會也並不平等。現行政策

和措施也仍未符法律主治理念，許多方面仍缺乏規範。而政策規劃、監督、諮詢及研發部

門亦顯薄弱。當前原住民自治條件更嚴重不足，地方建設無由展現民族特色。此外，原住

民人才質量也嚴重不足，人才結構亦不甚合理。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目前原住民在勞力

市場上所處位置集中於所謂次級勞工市場，失業人口也達百分之 8；山地原住民每人平均

所得與台灣省統計數字比較僅佔一半；原住民平均壽命較一般人口少 10 歲，標準化死亡

比為 2倍。目前原住民無論在就學、就業或生活上也遭受到不少的偏見和歧視。在教育文

化發展方面：原住民教育發展綜合指標偏低。原住民接受高等教育人口遠低於一般社會，

教師及學生比也遠低於全國水準。原住民語言文化生態崩解，並面臨消失危機，能以本族

語言為交際的工具愈來愈少，未成年人語言漢化趨向更為明顯。」
235
 

 

原住民政策之成效，除了上述已作憲法及原住民相關法規之檢討，於基本政策也有如

下的缺失，亟待檢討改進： 

1.未訂定全方位之「政策方案」：「台灣省山胞社會發展方案」於 2000 年實施結束後，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曾研擬「原住民族社會發展方案」，因政黨輪替而告夭折。取而代

之的是陳水扁總統的政見「原住民族與政府的新夥伴關係」，作為政策綱領，另訂定「縮

短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生活水準差距」四年的中程計畫，俾供施政之依據。舊政府的「台

灣省山胞社會發展方案」注重個人權，新政府的「新夥伴關係」注重民族集體權的發展；

舊政府的民族政策已執行一段很長的時間約 55 年，可以檢驗政策的良窳；而新政府「新

夥伴關係」的主張，雖然尚符合聯合國原住民政策的要求，但多數必須完成立法，而且

僅為宣示性的目標，既無預算，亦無具體的執行計畫，實施的時間才四年無法在短期檢

驗其成果。
236
而「縮短原住民與非住民民生活水準差距」計畫，九十三年即完成期程，

研擬全方位、多元化的長程「政策方案」是當務之急；這個方案必須目標明確、內涵充

實創新，賦與預算，內容包含各相關部會原住民事務之政策，隨原住民社會變遷反應新

價值；避免政策方案流於枝節性及資源配置忽視人文精神建設，而只重有形經濟建設；

施政重點亦避免傾向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 

2.缺乏政策自主權：原住民對其民族事務仍未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不能自由追求其經濟、

社會、文化發展或充分參與攸關其權益之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
237
 

 

────────── 
23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的希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誕生與成長>>(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2000)頁 XIII-XIV。 
236參見本研究附錄「訪談記錄整理。 
237同註 21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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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族群識別尚待立法：族群識別僅制定「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屬行政命令，單憑行

政機關之認定即予以公布族別，過於草率。應充分的與相關單位、人士溝通協調，認定

的標準應提昇為法律位階，制訂民族識別法，以釐清族群系屬及平埔族，以及早期因行

政疏失喪失原住民身份者。 

4.有限的多元文化政策：在制度上和具體措施上，多元文化政策實施原住民族群自治、比

例代議、權力分享、文化併存、保留地制度，而台灣雖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

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但未實施民族自治，缺乏決策參與權，軍警及其他部會並未以配

額方式優惠原住民，司法未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仍然納稅、智慧財產權未予保護等。

其他如族群關係，尚未達到平等多元、互尊共榮之理想。原住民政策未依循傳統脈絡開

展，造成部落解體之危機；原住民文化的特質與內涵，仍賴國家文化主導者賦予。 

5.政治文化過於保守：原住民政治文化係「原始效忠型」的政治文化，政治態度保守，且

政治意識薄弱，原住民精英少有相對剝奪感，他們多固定在少數權力位置，且輪流擔任，

故保守安於現狀。原住民地方政治派系化，選風敗壞，投票取向重社會關係，人才不易

由選舉管道出頭。原住民政治疏離感比以往增加，政治功效感亦降低不少；原住民精英

族群認同感高，但普遍對現行政策不滿。
238
 

6.決策參與不足：原住民對地方事務仍缺乏足夠的決定權，在民族事務上的決策影響力非

常小；原住民在中央政府的代表性偏低，在黨、政、軍、警、特等方面的參與質量不足，

原住民亦尚未充分參與主體社會生活。
239
 

 
 

第三節  政策執行與監督功能的檢討 
 

 

壹、政策執行與監督的意義 
 

一、政策執行的意義 
 

政策執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負責執行的機關與人員組合各種必要的

要素，採取各項行動，扮演管理的角色，進行適當的裁量，建立合理可行的例規，培塑目

標共識與激勵士氣，應用議商化解衝突，冀以成就某特殊政策的目標。
240
政策執行乃是將 

政策方案付諸實施的各項活動；在諸多活動中，要以解釋、組織和施用三者最為重要。所

謂解釋乃將政策的內容，轉化成一般人所能接受和瞭解的指令；組織乃設立政策執行機

關，擬訂執行的方法，冀於實現政策；施用乃由執行機關提供例行性的服務與設備，支付

各項經費，而完成議定的政策目的。」
241

 

 

────────── 
238同註 210，頁 56。 
239同註 210，頁 25。 
240同註 189，頁 264。 
241Charles o . Jones , Op . cit ,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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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執行之監督 
 

政策執行的監督包含行政立法之監督及行政裁量之監督。
242
行政立法之監督可分為行

政監督、立法監督、司法監督、政治監督。
243
謹節略分述於后： 

1.行政監督：即係行政機關之行政法規，依行政程序，分別刊登於政府公報，以引起人民

之注意，並利今後之遵行。 

2.立法監督：立法機關對行政立法所作之監督，亦稱議會監督。政治性議會監督係議會利

用質詢權、不信任投票權、糾正權，對行政機關施壓，迫使行政機關修改或廢止其所制

訂而不當的行政法規，而法律性之議會監督係國會對行政機關所訂頒的行政法規，有最

後決定其是否准許生效之權。 

3.司法監督：法院對行政立法所作之監督；司法監督的方式有三：程序上之審查、實體上

之審查、行政立法之解釋。 

4.政治監督：人民利用參與法規制定的機會，無論參加聽證、提出諮詢意見、透過輿論的

反應而監督行政機關之違法與不當之處。 

 

貳、原住民政策執行與監督的現行措施 
 

政策執行問題可說是政策過程的阿契里斯腱或弱點，也就是政策執行的成果，通常會

與原訂目標間存有若干距離，使得政策執行愈顯重要，而原住民政策執行的現行措施，茲

從執行機關、經費、政策執行內容分述之。 

 

一、執行機關 
 

目前有關原住民政策之執行機關，在中央方面之專責原住民行政機關為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地方原住民族行政機關包含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及縣級

原住民行政機關(構)、五十五個原住民鄉(鎮、市)公所，參見圖 4-1。 
 

 

1.中央原住民族行政機關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996 年 12 月 10 日成立，台灣的原住民行政部門地位已提

昇為中央部會一級機關；而台灣省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於精省後，自 1999 年 7 月 1

日起歸併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至 2002 年該委員會更名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增加「族」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設企劃處、教育文化處、衛生福利處、經濟及公共

建設處、土地管理處、秘書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原住民擔任；  

 

───────── 
242同註 189，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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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張劍寒<<行政立法之研究>>(台北，自刊本，1972)。 

副主任委員 2人，其中 1人得由原住民擔任。置委員 19 人至 25 人，其中 7人至 9人依聘

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其聘期隨主任委員異動而更易；餘均為無給職，由主任委員提請行

政院院長就原住民族代表、有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派兼或聘兼之；委員人數具原住民

族身分者，不得低於委員總額 2分之 1。置主任秘書 1人、技監 1 人，參事 2人，處長 5

人，副處長 5 人、專門委員 5人；科長 18 人至 20 人、技正 6人、秘書 4人；專員 15 人

至 17 人、分析師 1 人、輔導員 2人、設計師 1 人；科員 39 人至 47 人、技士 15 人至 17

人；技佐 3人或 4 人、辦事員 7人至 9 人；書記 5 人至 9人。設人事室，置主任 1人；設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 1人。委員會議以每月舉行會議 1 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245
至各處室掌理事項業於第四章分述之。 

 

2.地方原住民族行政機關 

民國 77 年，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成立山胞行政股，1996 年 3 月成立「台北市政府原住

民事務委員會」。該會置主任委員 1人，由市長任命之，綜理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

及員工。委員會 16 人至 22 人，為無給職，由市長分別就下列人員聘兼之：一、原住民族

群代表。二、專家學者代表。前述委員中婦女代表名額應占委員總額 3 分之 1；非原住民

籍代表名額不得超過委員總額 3分之 1。委員任期為 2年，連聘得連任 1次；委員會議以

每月召開 1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該會下設 4 組，置主任秘書、專門委員、

秘書、組長、視察、專員、社會工作員、組員、技士、辦 事員、書記、人事管理員。該

會會務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月舉行 1 次，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 

 

    1992 年，高雄市政府民政局設置山胞行政股；1997 年，成立「高雄市政府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該會置主任委員 1人，承市長之命，綜理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委員

會 16 人至 22 人，由市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機關代表、原住民族群代表、專家學者

代表。前述委員中，原住民籍代表名額不得少於委員總額 3 分之 2，其中婦女代表名額不

得少於 4 人。委員為無給職，任期 2年，期滿得續聘。委員會議每月舉行 1 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委員會議。該會置主任秘書、組長、組員、辦事員、書記、會計員、人事管理員、

該會會務會議，每月舉行 1 次，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 

 

在縣(市)級方面，台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屏東縣政府、高雄縣政府、

台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計 7 個縣政府設立原住民行政局成為縣府一級單位：宜蘭縣、新

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嘉義縣、基隆市、政府設原住民行政課及台中市、彰化縣政府的

民政局分設原住民事務課，新竹縣政府另增設經建課。 

 

在鄉(鎮市)級方面，除原 30 個山地鄉設置山地鄉公所外，平地原住民鄉(鎮、市)計

有十四個公所增設原住民行政課，包括南庄鄉、花蓮市、豐濱鄉、壽豐鄉、光復鄉、瑞穗 

 

────────── 

245同註 223，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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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玉里鎮、台東市、卑南鄉、東河鄉、成功鎮、長濱鄉、太麻里鄉及大武鄉等公所。 

 

二、執行經費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996 年 12 月成立，主要扮演規劃、協調、督導原住民族政

策的角色，台灣省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多居於執行的地位，因此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的預算，民國 87 年度才編列 883，380 千元
246
，而且民國 89 年以前會計年度的計算期

間係自當年 7月 1 日起至翌年 6 月 30 日止，是跨年制；其後的會計年度改制，由當年 1

月 1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為實施新制度，政府機關的預算，民國 88 年下半年及民

國 89 年度預算一起編列預算，為便於分析比較及了解原住民會的預算僅以民國 90 年度、

民國 91 年之預算，以歲出預算為主，製表如表 4-2。
247

 

表4-2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預算比較表 

 

科目 
91年度預算經費

(千元) 

90年度預算經費

(千元) 
增減金額(千元) 備註 

1一般行政 210,009 211,592 1,583 減少 

2綜合規劃發展 46,682 43,961 2,721 增加 

3原住民教育推展 621,223 339,223 282,000 增加 

4社會服務推展 625,029 741,470 116,441 減少 

5經濟與土地發展

業務 
552,468 607,700 55,232 減少 

6部落環境改善業 

務 
1,454,005 2,068,426 6,144,421 減少 

7文化園區建設及

管理 
88,682 98,279 9,597 減少 

8補助原住民鄉

(鎮、市)基本設施

及維持費 

546,000 546,000 增加 

9非營業基金 
1,000,000 37,334 962,666 

增撥原住民族綜

合發展基金 

10一般建築及設備 378 800 422 減少 

11第一預備金 2,060 2,060   

合計 5,146,536 4150,845 995,691 增加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2年2月18日院長巡視業務報告。 

───────── 
246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八十七年度預算書。 

247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年 2月 18 日院長巡視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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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德義，＜我國山地政策之研究-政治整合的理論途徑＞。政大政研所碩士論

文（民國 73 年 7 月），頁 94。 

原民會及北高兩市、縣原住民行政局，部份係由筆者所增添。

圖4-1：原住民行政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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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民國90年度預算4,150,845千元，民國91年度預算5,146,536千元，訂

增加9,895,691千元，最主要是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增加1,000,000千。另補助原住民鄉

(鎮、市)基本設施及業務維持費546,000千元而增加預算；社會服務推展減少116,441千元，

經濟與土地發展業務減少55,232千元，部落環境改善業務614421千元，文化園區建設及

管理減少9,597千元。 

 

三、政策執行之主要內容 

 

    原住民政策經認定與評估，即予規劃，基本政策多屬宣示、原則性的規定，必須訂定

每年度細部計畫，據以切實執行，惟原住民政策執行內容至為廣泛，限於篇幅與研究旨趣，

僅作重點式的敘述：
248 

1.研擬原住民權利法規，保障原住民族權 

    研擬「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原住民族自治區法」、「原住民族發展法」

等草案已送立法院審議；至「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刻正研訂中。另研修「原住民

民族別認定辦法」。 

2.落實新夥伴關係，推動原住民新部落運動 

(1)推動原住民族自治。 

(2)恢復部落及山川傳統名稱。 

(3)調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範圍。 

(4)促進原住民族自然資源之利用。 

(5)推動原住民新部落運動。 

3.強化原住民族行政，辦理原住民民族別登記 

4.強化國際交流，促進國際及南島原住民族外交關係 

5.推展原住民族教育，建立原住民教育系統 

(1)建立原住民族教育體系，保障原住民學生升學機會。 

(2)提供各項獎助措施。 

(3)培育大學院校原住民學生領導能力。 

(4)補助設立原住民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及資源教室。 

(5)保障原住民出國升學、進修機會。 

(6)培育營造學習型部落發展人才。 

(7)建立原住民族教育統計資料。 

────────── 
248參見行政院院長於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施政報告「原住民族委員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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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展原住民族社會教育，推動傳播媒體事業 

(1)推展原住民族社會教育。 

(2)縮短原住民地區數位落差。 

(3)維護原住民媒體近用權。 

7.振興原住民族語言，推動原住民族文化發展 

(1)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工作。 

(2)推展原住民族多元文化。 

8.推行原住民衛生保健服務，延長原住民平均餘命 

(1)落實執行延長原住民平均餘命策略。 

(2)辦理「原住民衛生保健工作實施計畫」。 

(3)委託研究「原住民健康狀況統計年報」。 

(4)執行國家型科技防災計畫。 

(5)賡續辦理原住民就醫交通費補助。 

(6)辦理原住民結核病補助。 

(7)辦理補助原住民自付健保費。 

9.擴展原住民福利服務，縮短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福利差距 

(1)發展部落照顧服務產業。 

(2)關懷婦女成長與保護，增進原住民婦女權益。 

(3)推展兒童福利服務，提供適當之照顧。 

(4)培植原住民社會工作人力，促進專業服務。 

(5)辦理急難救助與法律服務。 

10.保障原住民工作權，提昇就業率 

(1)完成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子法，建立運作機制。 

(2)召開原住民就業促進會報，建立運作機制。 

(3)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 

(4)辦理職業訓練，落實訓用合一政策。 

(5)輔導原住民勞動合作社，提昇承攬工程與勞務之競爭力。 

(6)加強宣導及促進就業媒合。 

(7)辦理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建立原住民失業通報系統。 

11.輔導原住民族經濟；促進部落產業輔導計畫 

(1)策訂推動原住民部落產業輔導計畫。 

(2)促進原住民觀光休閒產業。 

(3)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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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 

12.增進原住民族土地合理開發利用，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益 

(1)辦理「原住民部落土地開發與經營六年實施計畫」。 

(2)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 

(3)研訂「原住民地區溫泉獎勵原住民經營輔導管理辦法」(草案)。 

13.推動原住民部落建設，改善住宅及生活環境品質 

(1)賡續辦理「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等七項計畫。 

(2)辦理擴大公共建設方案－創造原住民部落新環境計畫。 

14.賡續推展九二一震災重建區社福服務及重建工作 

(1)辦理「九二一震災重建區老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送餐服務計畫」。 

(2)執行「原住民住宅重建獎勵補助要點」等五項要點。 

 

    以上所述是原住民政策執行的現行措施，至監督的現行措施，大至有三種即行政監督、

立法監督、政治監督，因司法監督的情形減少發生，予以省略。謹分述如下： 

1.行政監督方面 

 

    在政策執行的行政監督，從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2條規定：「本會對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執行本會主管事務，有指導及監督之責。」
249
，在該組織

條例第4條企劃處、第5條教育文化處、第6條衛生福利處、第7條經濟及公共建設處、

第7條之1土地管理處等掌理事項，均明定有指導、監督、調查、推動、管理、輔導、審

議、服務等項目，均蘊含在廣義的行政權中，更明示其行政定位與最高權責機關監督之性

質。 

2.立法監督方面 

 

    原住民各級民意代表，對於各級原住民行政機關的政策執行，透過質詢、投票、表決、

糾正、預算之審議，予以監督，使其朝預定的政策目標力執行。 

 

3.政治監督方面 

    對於原住民行政機關的政策執行，人民可透過聽證會、大眾傳播媒體及輿論，造成行

政機關的壓力，使政策執行不致有違法或不當情事。 

 

────────── 
249同註223，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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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原住民政策執行與監督的檢討 
 

一、政策執行機關的檢討 

 

    行政組織，皆有其共同之屬性，即其要素為組織成員、組織結構、組織生態、組織環

境、組織文化、組織行為等
250
；茲從行政機關的組織結構、功能、行政人員、監督等，詳

加探討原住民政策執行與監督的措施。並從中央與地方原住民行政機關分述。 

 

1.中央原住民族行政機關的檢討 

 

(1)原民會缺乏行政院組織法之法源：原民會設立之初，有意識的未明文規定其主任委員

為政務委員，並且在政治妥協下，為了避免原民會組織條例規定法源依據後(行政院組

織法第6條)，因嚴格的依法解釋，使得原民會與八部二會同位階，並使原民會主任委

員「當然」取得政務委員資格，立法院最後巧妙的放棄對原民會法源依據的規定。事

實上，這已經違背了當初「成立中央部會級原住民專責機構」的政治承諾。
251
 

(2)委員會議功能亟待提升：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相關規定，委員會議有討論原住

民事務政策、制度、計畫或方案之審議事項以及跨部會原住民事務之協調及聯繫事項

等職責，其功能至為重要。但委員會議之召開，各有關部會代表多指派科長級人員出

席，咸少由副首長或高階主管參加，其成效自然大打折扣。而出席委員之提案質量每

況愈下，績效愈顯不彰，有待提昇及發揮功能，不應僅淪為政治酬庸的職位。
252
 

(3)原民會與相關部會權限仍未釐清：規劃、執行原住民政策之機關，在中央除原民會以

外，尚有教育部、農委會、勞委會、交通部、文建會、衛生署、內政部、經濟部、體

委會、考選部等
253
，而原民會主管全國原住民族事務，有時協調功能遠重於事務決策，

但原民會成立以來，反而讓其他機關有了「由事權統一的原民會全權處理」的卸責機

會，致使原住民行政業務發生了「真空」狀況(業務性質彼此有關，
254
此推彼諉而不管)，

或發生了重複狀況(這邊管、那邊也要管)，此即原民會與相關部會有關原住民事務之權

責，迄今仍未釐清。 

 

────────── 
250喬育彬<<行政組織法>>(台北；中華民國公共行政學會，1994)頁66。 

251吳密察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施政總體規劃－台灣省政府精簡後原住民行政組織體系調整之研究>>(台

北；行政院原民會，1998)頁104。 

252參見本研究附錄「訪談記錄整理」。 

253許木柱等<<原住民族政治發展與法制規劃>>(台北；行政院原民會，1998)頁28。 

254張松＜＜台灣山地行政要論＞＞(台北；正中書局，1953)頁68。 



 

162 

(4)原住民事務民族化不足：原住民行政面臨的一大問題是民族性與專業性的不一致，這

個不一致是因原住民行政人才不足以及地方行政原住民人才未能適時獎勵升遷至中央

所造成的：而其他部會，涉及原住民事務的機構咸少進用原住民的情形更為嚴重。就

原民會本身的內部結構來說，強化原住民族政策的規劃與決策功能才是當務之急，若

民族性與專業性不一致，寧可採取民族性先於專業性、決策功能先於執行功能 

的定位
255
，但從原民會一級單位主管即高階的規劃與決策人員，包含企劃處、教育文

化處、衛生福利處、經濟及公共建設處、土地管理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文

化園區管理局、主任秘書等主管十人，原住民僅佔四名
256
，遑論其他相關部會原住民

事務的民族化。1992年、1996年政府之委託研究，一項在同樣目的問卷調查顯示，受

訪者對政府主管原住民事務的機關，贊成優先任用原住民者的佔8成以上。 

(5)組織結構不符實際需求：1989年修訂通過的「原住民及部落人民公約，其主要的原住

民政策方針係「族群發展、自主管理、多元文化」
257
、，根據這個標準檢視原住民政策；

在行政體制方面，除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可指導及監督原住民事務外，行政院其

他相關部會及縣(市)政府的均可指導及監督，原住民對原住民事務，無法自主管理，決

策參與不足，原住民行政無法掌握文化特色，且以社會問題解決族群問題，此係行政

體制一般化的結果，似乎民族自治之組織結構，才能達到上述政策標準。 

 

 

2.地方原住民行政機關的檢討 

 

(1)鄉(鎮、市)自治權限過小：鄉(鎮、市)轄區內的學校、衛生、戶政、警政、人事、會計

等主管之任用，皆與鄉長的人事權脫節，計畫權責因自治事項少，上級交辦及委辦事

項多，行政支出多是委辦事項，鄉(鎮、市)長的權限過小，只不過是推行政務，處理政

府行政命令之行政官而已。
258
而且中央部會相關機關，如農委會林務局、內政政國家公

園管管理處、交通部國家風景管理所、文建會、青輔會等，往往於原住民地區實施行

政權，均直接補助轄內社區，不論人文建設、實體建設，皆未透過鄉(鎮、市)公所處理，

不僅業務疊床架屋，更有嚴重破壞地方自治權限的情形。 

(2)經費短絀：台灣省目前有三十個原住民鄉，幾乎都必須依賴上級政府之經費補助，才

得以維持鄉政之基本運作。在財力缺乏的情形下，地方用在積極性支出及支配的經費

太少，根本無法落實地方自治，而影響地方基層建。
259
 

 

────────── 
255同註251，頁105-106。 

256本統計數據，係依據20042月份，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一級單位主管身份別予以統計。 

257同註209，頁21。 

258同註252，頁32。 

259同註252，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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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員額編列受限：中央或省縣的許多計畫或政策措施，必須逐級貫通到鄉鎮市推動，如

全民健保、老年福利津貼、生態保育、垃圾處理等，但鄉鎮市公所員額有限，目前受

制於「台灣省鄉鎮縣轄市公所組織規程準則」及「員額設置基準」之整體性規定，無

法有效因應，加上地方人員職等偏低、升遷不易、人才延攬困難，於是鄉、鎮、市業

務推動常有人力嚴重缺乏、力不從心之感。
260
 

(4)體制一般化：基層組織方面，原住民地區鄉公所之組織編制，為配合一般化政策，也

未多加考慮其地理偏遠遼闊及文化特殊之事實，因此，目前在組織上實與平地鄉無甚

差異，形成「強幹弱枝」、「將多兵少」的現象，不能因應原住民特殊需要。而文化課

併入民政課後，維護固有文化活動益形萎縮；另外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公所處理原住

民事務之人員，現有員額人力根本不足以落實原住民政策。
261
 

 

二、政策執行經費的檢討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93年度預算數為5805164千元；而精省前，台灣省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如依「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第3期4年計畫」之87年度概算為53億6千

餘萬，如加上中央政府各機關所劃該年度原住民預算（不含行政院原民會）約達59億9

千餘萬元，如扣掉中央補助款而地方預先最支者(即重複者)，則該年度省府原住民業務支

出約有80億元。
262
因精省及「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實施完竣後，原住民政策未

策訂較具體之政策方案，現行相關部會編列原住民事務之執行經費資料不詳，僅以中央原

民會93年度預算數58億5百多萬餘元，及精省前台灣省原住民事務委員會87年度霜算

53億6千餘萬，加上原民會87年度預算14億1仟餘萬計67億7千餘萬元，作精省前後

原住民預算來比較，截至目前不但未增加反而減少。263 

 

    以中央原民會93年之預算5,805,164千元，加上原住民鄉 87 年度預算千元，計千元。

而原住民 93 年 1 月人口 445411 人
264
，佔全國人口 22610665 人比例為 1.9%；全國總預算，

93 年度歲出部分 1,611,282,760 千元，如以原住民人口比例來分配預算，應達 306 億 1 千

餘萬元；足見原住民預算短少甚多，當然如此計算，是否公平合理，倒也不盡然。但與

國外原住民事務預算相較之下，如美國印地安事務局約達新台幣二百億元以上，加拿大

原住民預算一千五百零九億四千萬元，中央原民會的預算 58 億餘元，尚不及加拿大的 20

分之 1，
265
台灣原住民預算，與先進民主國家的原住民預算相距甚遠。 

 

───────── 
260同註 252。 
261同註 209，頁 62。 
262同註 250，頁 93。 
263原住民事務預算，精省前後之比較，因其他相關部會及原住地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之資料，目前查無詳細資

料，僅以中央原民會及台灣省住民事務委員會之資料為基礎。 
264本人口教係參考內政部九十三年一月「台閩地區各縣市戶數及人口數統計表」。 
265參民國九十二年『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考察加拿大、夏威夷原住民政策報告』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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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經費短絀，除上述缺失外，其他如財政方面，未保障自治財源，或賦予地方

租稅權；「財政收支劃分法」未能配合修訂，俾利增加原住民地區之預算，以廣拓原住民

建設經費。 

三、行政人員素質及為民服務成效的檢討 

 

    行政人員的素質及士氣，包含行政人員的獎勵、講習、訓練，以及人才培育。茲與服

務成效，分別檢討待改進之處： 

1.行政人員素質偏低：原住民行政人員平均素質仍低，人事制度亦僵化，因而原住民大

眾對行政人員的能力滿意度不高，在 1996 年，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委託研究「台灣省

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的一項問卷調查，在原住民大眾對行政人員的能力及服務的滿意

情形，並不理想，滿意者僅 27.1%，不滿意者卻有 60.3%，可見山地行政人員的素質及

便民服務工作都有待加強。
266
 

2.行政人員獎勵制度不完善：原民行政民族化及專業化不足，中央與地方咸少人事交流，

基層行政人員難以晉升主中央高階職位。在職訓練及講習不足，以致專業能力偏低，1996

年，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回答參加過在職訓練的行政人員僅有

54.3%，比例顯然太低，訓練不足。
267
 

3.原住民特考之缺失：原住民特考是原住民行政人才主要的來源，也是原住民行政民族

化、專業化的最佳途徑。但近年缺額愈來愈少，變成每兩年舉辦一次；究其原因，在於

原住地區行政機關之缺額，亦提報高普考及基層特考分發，原本編制員額不多之原住民

鄉(鎮、市)公所，其缺額竟然沒有全額提報原住民特考，致使該等機關一直是一般化，

不僅未能培育原住民行政人才，亦減少就業機會。另外，原住民特考過去為培育原住民

醫師及護士，只要考上原住民特考，即取得醫師與護理人員的執業資格，精省後，衛生

署即取消此途，必須先取得醫護人員資格才能應考原住民特考，而且署立醫院皆逕行徵

選護士，不同以往主動提報原住民特考缺額，使醫護人員養成訓練愈來愈困難。 

4.原住民人才質量不足：原住民專科以上學歷者有百分之 9，國中以下學歷者百分之 61；

非原住民專科以上學歷者有百分之 22，國中以下學歷者百分之 45；根據上述，原住民

較非原住民大專以上學歷者少百分之 13，國中以下學歷者多百分之 16，足見原住民教

育程度低
268
，各種專業人才如律師、會計師、企業等人才缺乏；原住民人才結構不甚

合理，以軍、公、教為主，黨政型幹部多，專業技術及企業人才少；且基層的多，擔任

中高階職務者少；在中央政府的代表性也不足，任職部門多與原住民事務有關
269
；好

不容易成立東華大學民族學院，政府對該學院原住民行政人才的培育缺乏一套「選、訓、

用」制度，對於該學院民族師資人才的培育，因未保障教育學成原住民名額，民族學院

原住民籍學生已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 

 

────────── 
266同註 209，頁 56。 

267同註 209，頁 56。 

268參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999 年「台灣省原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269同註 209，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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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民服務成效尚待提升：1996 年，台灣省山胞行政局委託研究的一項問卷調查「您認

為政府是否了解原住民生活的問題和困難」時，回答了解者佔 25%，認為不了解者佔

70.8%，而回答不知道的有 4.1%。另外在便民服務方面，原住民大眾對行政人員的服務，

感到不滿意
270
，顯然為民服務的成效有待改進及提升。 

 

 

四、原住民政策監督的檢討 

 

對於原住民政策的監督，多以行政監督如行政首長對屬員執行的監督，委員會議政策

的監督，行政院原民會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執原住民事務，有指揮及

監督之責；另外尚有民意代表機關對行政機關執行原住民政策之監督；但有關原住民政策

的監督、諮詢、研發部門顯得太弱，而且原住民政策之監督控制(如申訴、控告、檢舉)、

社會組織控制(接受社團建議)及輿論控制等政策體制仍未上軌道或制度化。
271
 

 

 

第四節  「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的規劃與研析 
 

 

    自70年代以降，多元文化、保障人權及民族自決之理念，逐漸成為世界各國原住民

政策及法制之原則，並以承認原住民族集體權及自主管理為主要發展方向，在此一潮流

下，原住民族自治制度之建立，已成為許多國家回應原住民族訴求之主要方式。台灣近2

年來，由於台灣的解嚴與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加上兩岸關係的開展，因而台灣原住民在

文化認同和自主意識上的要求也愈來愈強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乃規劃「原住民族自治

區法」(草案)，並經行政院於民國92年6月3日第2842次院會通過並送請立法院審議，

消息由媒體披露後，成為社會大眾注意的焦點，引致各界發表看法，有者極力贊成，有的

持不同意見；「平權會」則為此於同年6月20日向行政院及民主進步黨請願。本研究乃對

「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的規劃，予以討論研析，俾有助於釐清原住民應否自治的爭

辯，並作為原住民族政策的參考，「原住民自治區法」(草案)，總計有15條條文(詳參附錄

三)，係採原則性與架構性規定。 

 

 

 

 

 

────────── 
272有關「政府改造」運動參見本研究頁33-35。 

270同註 209，頁 56。 
271同註 252，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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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原住民族自治的理由 273 

一、聯合國原住民政策潮流 

 

     自70年代以來，「族群發展」、「自主管理」、「多元文化」成為各國原住民政策的主要

方向，在此一潮流下，原住民族自治制度之建立，已成為許多國家回應原住民族訴求的主

要方式，比如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北歐、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地的原住民，都致力於追

求民族自治，並在不同程度上達到目標，從這些國家的經驗來看，實行民族自治對於原住

民族整體地位之提昇及社會之發展，有相當積極的作用。 

 

 

二、貫徹總統的政見 

 

    總統與原住民族各族代表共同簽署之「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第２點規

定推動成立原住民族自治區，故本法之制定，係落實  總統原住民族政見之必要措施。 

 

三、參酌憲法之規定 

 

    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前段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

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並促

其發展。」，依據上開規定，如果原住民族之意願認為只有透過原住民族自治，才能對原

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有保障，進而促進原住民族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

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之自主發展，則參酌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之規定，原住民

族自治乃是憲法所要求的制度。觀諸歷次立法委員選舉中，逾7成的候選人主張成立自治

區，而行政院原民會委員會議(成員包括原住民族各族代表)亦無異議通過原住民族自治法

(草案)甲、乙案，且該會舉辦「原住民族自治意願分區座談會」計7場次，與會人員對於

原住民族自治亦表示歡迎，足見自治制度符合民族意願。 

 

四、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的訴求 

 

    1988年由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發表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本文件可說是闡

述原住民族運動理念的第一份綱領性文件)第3點即主張「台灣原住民族傳統聚居的地方 

───────── 
273參見行政院原民會2003年7月23日「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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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區域自治」，而自治並漸漸成為綜合原住民族權訴求之核心主張，舉其大要者如財團

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之「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1990）。歷次修憲之自治主張(1991、

1992、1994、1997，其中1997年發生著名的「原住民族上草山」抗爭行動)、民進黨「人

民制憲會議實錄」(第9章，1991)等等，均明確提出原住民族自治之主張。 

 

貳、規劃過程 

 

    「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從起草、意見徵詢、協商，乃至行政院院會通過，為期

將近3年，作業過程相當繁瑣，茲分述規劃過程如下：
274
 

 

一、起草階段 

 

    2000年8月起，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淡江大學陳銘祥等教授組成「原住民族自

治法草案起草小組」，研擬本草案，該專案小組歷經17次小組會議，於2001年2月完成

「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二、意見徵詢階段 

 

    2001年4月至6月針對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內容舉行分區意見徵詢座談會，並依

座談會意見檢討、修正草案內容。 

 

三、跨部會協商階段 

 

    2001年12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函請各部會對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內容書面表

達意見，並進行該會內部研商。2002年5月至12月，進行部會協商，同年12月18日依

陳政務委員其南指示以甲、乙二版陳報行政院。其中甲版內容就自治區之成立、自治事項、

自治組織、財政及對外關係等事項，均予周詳之規定；乙版則奉陳政務委員其南指示：「基

於原住民各族之民族意願、人口規模、土地面積及傳統習俗各有不同，為便適應各種不同

原住民族之狀況與需求，並考量推動原住民族自治之可行性與便利性，有關原住民族自治

法草案之研擬，宜採原則性與架構性之規定，各族之自治形式可由各族自訂，以尊重其意

願並保持彈性，俾使原住民族自治得以早日實現。」，故乙版內容僅就自治區之成立程序、

原則、居民基本權利之維護、自治區條例之擬定及立法程序、財政、權限爭議之處理等事

項予以規範，至於各族自治制度之具體內涵，則由各族自行建立之。上開二版經行政院原

民會第57次委員會議通過，並於2002年12月18日送請行政院審議。 

───────── 
274同註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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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階段 

 

 

    本草案經行政院陳政務委員其南召開4次會議審查竣事，採用乙版，更名為「原住民

族自治區法」草案，經2003年6月3日行政院第2842次院會通過，並於同日送請立法院

審議。 
 

 

參、「原住民自治區法」(草案)的可行性分析 

 

    所謂自治，是指一個國家的某一地區或族群，依據相關規定，除國防、外交外，區域

內之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和政治事務均由其自主管理的制度。在類型上，自治制度有政

治自治和行政自治兩種。政治自治，如蘇聯的自治共和國即是政治自治的形式，它有自己

的憲法和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並有自己的國籍。而行政自治則只涉及行政管理領域，

其權限均由國家憲法加以規定；在機能上，自治政府具有雙重機能，即負有推行地方自治

及執行中央政府任務之雙重任務。 

 

    「可行性分析」是一種推測政策利害關係者未來可能行動的一種直覺預測方法。而探

討原住民自治制度可行性者，非高德義博士莫屬，他於民國83年文建會所舉辦的「原住

民文化會議」發表的<台灣原住民實行自治的政策可行性分析>最為完整詳盡。本研究僅

參酌其見及現實的狀況，予以分述。 

 

一、政治可行性 

 

    政治可行性指的是一項政策方案在政治方面受到支持與反對的可能性，包括政黨、行

政部門、民意機關、一般民眾、利益團體等政策利害關係者的可能立場與態度，爰據以分

析： 

1.政黨：2000年總統選舉後，新政府即以總統的競選政見「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

伴關係」作為規劃原住民族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其中有7項主張，第2項即「推動原

住民族自治」
275
，打造了原住民族政策新的里程碑。除此之外，民進黨、工黨、勞動黨

的黨綱或黨章、主張，均有推動原住民族自治的條文
276
。是以，政黨多數會支持本草案

的立法程序。 

2.行政部門：行政部門對原住民自治的態度是相當關鍵的一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係

於2000年8月起，主動規劃研擬本草案，可謂相當重視民族自治制度的推展。從2001─

──────── 
275參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2年印製的「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宣導小冊。 

276孫大川<四黨黨綱裡的原住民><<中國論壇>>第29卷第3期，1989年，頁24-25。年12月即函請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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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內容書面表達意見；2002年5月至12月，進行部會協商，相關部會針對自治制度

質疑，認為原住民族自治制度將使自治區內非原住民成為2等公民及違反憲法平等規

定、國家行政將癱瘓等，雖有不同意見，經研議為避免爭議，乃以原則性與架構性之規

定，最終仍於行政院院通過。(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 

3.民意機關：歷次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逾7成的候選人主張成立自治區，但原住民立委

在立法院雖然在目前勢力相當的政黨政治有時扮演著關鍵少數的角色，但政治力量薄弱

是事實；若涉及民族自治，則恐影響主體社會權益，容易群起反對。因此本草案最大的

阻力或困難，即來自立法院；即便有幸通過，法案是各方妥協的產物，與原先設計的理

想，或已漸行漸遠。 

4.一般民眾：內政部於1992年的一項問卷調查「應否讓山胞依族群範圍實施地方自治」，

結果同意者佔67.4%；
277
1996年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對行政人員作了測試，調查的結果，

同意實行族群自治的行政人員有58.4%。
8
由上述2項問卷調查，可見多數原住民贊成民

族自治，行政當局宜加強協調立法院通過草案，並加強自治的條件與內涵。 

5.利益團體：台灣施行原住民族自治制度，反對的推手或係「平地住民權利促進會」；在

本草案於行政院院會通過後，該團體即於2003年6月20日向行政院及民進黨請願，屆

時，本草案於立法院之審議，可以預期將如同修憲「原住民政策條款款」，於各政黨間

運作，串聯反對通過。 

 

二、經濟可行性 

 

一般來說，財政體制大約有獨立稅制、稅收分成、統籌分級及混合制等等(許宗力

1992：187)。我國現行之財政體制，各級政府稅收之分配係以稅源分立制為原則，並以稅

收分成制為其輔助。鄉鎮財政係包括於縣財政之內，其收支應分編單位預算，並列入縣總

預算中。原住民自治採用上述何種財政體制影響其財政自主性甚大。惟若要落實其財政自

治權，可能要以獨立稅制較為理想，亦即把凡屬於自治區內的財政收入都留給自治區，原

屬於國稅、省縣市稅者不須上繳，財政若有餘則上繳，不足則由中央補助。但這項修改「財

政收支劃分法」，或在憲法增修條文中及原住民自治法上明訂其財政體制才有可能。(但問

題是，中央政府下放財政權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為這樣反而會形成國家財政體制的割

裂，而且也不見得有利於自治地方的發展。因此可行途徑似採取合理適當的稅收分成制，

並全力加強財力支援才有可能。 

其次財政分配內容來看，未來原住民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來源恐怕還是以補助收入佔最

大宗。原住民自治地方若屬縣鄉級，則每年收入可能有限，可供分配的財力自亦有限，其

財政依賴似可預期，而仍會像現行山地鄉財政一樣，要靠上級補助才能過日子。但若中央

政府給予太多支援，也就失去自治的意義。要解決其自治財政困境，大約有下列幾個可行

途徑：(1)國家全力發展原住民自治區內之農工商及交通事業，使其逐漸自力更生。(2) 原

住民自治區內之國營企業每年提撥一定比例之基金。(3)中央委辦事項所需經費由委辦單─

──────── 

277鄭興第等<<山胞基本權益立法之研究>>(台北；內政部，1992)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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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負責，對於支出龐大之建設則由中央專案撥款。(4)於相關法律中明訂原住民自治財政

收不抵支的差額由中央補助。(5)允許平地工商金融業投資，以吸收人才、資金及技術。(6) 

接受國際援助和低息貸款。(7)發行地方公債。(8)發展自治地方之企事業並推行公共造產。 

 

最後從未來原住民自治地方財政運作情形來預測，由於自治制度涉及國家財政體制的

變動，因此初期勢必經過一段摸索試驗階段，其財政狀況可能也與中共的情形一樣變動頻

頻，缺乏穩定性(黃萬綸1990：474)原住民實行自治之後，財政體制若不採行獨立稅制或

適當的分成制，而僅依現行規定運作，可以預期其財政狀況可能與現行山地鄉沒有太大的

差異。
278
 

 

三、法律可行性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前段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

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

並促其發展。」有關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研擬之「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於2001

年4月至6月曾舉行分區意見徵詢座談會，多數原住民贊成，並依座談會意見檢討、修正

草案內容。從1992年、1996年2項問卷調查，亦為多數贊同民族自治，足見自治制度，

係依原住民族之意願予以規劃。
279
 

現行憲法原住民族條款，仍有缺乏前瞻性、時宜性、回應性、偷渡條文問題，應繼續

修憲，明訂基本政策並保障原住民之自治權、土地權、環境權及媒體權 280。其中自治權即

為立法之法源依據。但除了修憲以外，「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必須完成立法程序，

其他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及相關法規等，也需配合制定或修訂，但誠如前述，在

立法院或各級民意機關因原住民籍民意代表，終究為少數，立法過程必然曲折、複雜、艱

困。 

 

由於本草案係採程序法形成，僅規定自治區成立之程序及基本原則事項，至於各族自

治區之具體內容，則由各族自治籌備團體與原民會擬定自治區條例經完成立法後行之，故

有許多人認為此一立法策略及形式不甚妥適，看不到自治的內容，原住民將無所適從。亦

有原住民精英及學者專家認為未規範中央層級、財政保障不足、人事自主性不夠、土地問

題未解決，未保障都會區原住民權益、自治籌備團體無法與中央部會及縣(市)政府協商

等，簡言之，如同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委孔文吉認為『現行草案只是一個架

構，沒有內容；徒有形式而無實體；自治權限、地位、自治財政均不清楚，卻要由下而上，

協調同級的其他機關如縣府、縣議會及其他機關等，困難重重，應由上而下，先訂定法律， 

───────── 

277張慧端等<<「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執行成果評估報告書>>(南投；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1996)頁25-26。 

278高德義<台灣原住民實行自治的政策可行性分析>收入於文建會編印<<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台北；文建

會，1994)頁258。 

279同註273。 

280許木柱等<<原住民族政治發展與民族法治之規劃>>(台北；原民會，1998)頁71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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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方機關，據以執行，比較可行。』281實際上，即使順利通過本草案，未來擬訂自治區條

例仍然有不確定的因素存在，何況原住民族12族，不論各族人數多寡及原行政區域大小，均

得按其族別，成立自治區，平頭式的平等，在原住民各族間，或將衍生爭議，而橫生枝節。 

 

四、行政可行性 

 

    自治制度的構成要素不外自治職權、區域及人民。若無職權，則自治有名無實。區域則

為自治職權所行使之地域範圍，無地域則自治無所附屬。因此，行政可行性之分析所涉及的

問題，包括自治的行政區劃、行政地位層級、執行機關的結構安排、執行人員來源以及和外

部關係等。原住民自治區之設立，在程序上勢須先爭取地方民意機關之支持同意方可。至於

在行政區劃分及行政層級的規劃上可以有以下二種方案。其中三級制、二級制係參酌1998

年立法院第五會期，由蔡中涵、瓦歷斯．貝林、高揚昇、全文盛等原住民立委共同提出了一

份對行政院長施政聯合書面總質詢，該文中亦提出了相關原住民自治之體制主張：282 

 

    為強化行政效能及落實原住民自治，建議設立具有特色的民族自治體制。具體辦法有： 

 

1.三級制(行政院原民會、自治區(縣)、自治鄉) 

 

    三級制係將原住民行政體制簡化為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行政區域自治區(與直轄

市同級)、自治鄉三級制。自治區與自治鄉為法人，掌理一般行政及民族自治事項，在民意

機關方面，建議於立法院設立民族委員會，原住民行政區(或自治區)成立區民族議會，各自

治鄉設立鄉民族議會。 

 

2.二級制：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自治區(縣)  

 

    將行政層級簡化為行政院原住族委員會及各族行政區2級制，廢除「平原」及「山原」 

之不合理劃分，將平地原住民居住25個鄉分別按其地理鄰近性、族群歷史文化、自然環境、

以及交通情形加以重新歸併，分別成立各族群行政區，如阿美行政區、泰雅行政區、排灣行

政區…..等。民意機關方面，各行政區分別成立區民族議會，立法院則成立民族委員會。 

 

 

 

 

──────── 
281參見本研究附錄「訪談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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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參<<立法院公報>>第86卷42期，院會記錄，1998.10.25，頁201-217。 

 

以上2種行政劃分都可能共同面臨一個問題，就是自治區內之漢族仍為多數，因此如

何妥善處理族群關係，以兼顧其利益，也是必須嚴肅思考的政策課題。 

 

至於台灣原住民族的自治權應包括自治的選擇權、立法權(制定自治規章)、財政權(預

算、稅課、經營民族事業)、行政權(組織權、人事權、地方治安)以及民族化等方面，如此

才能體現或兼顧自治的實質與形式。 

 

至於中央政府與原住民自治地方的關係，其具體內容可以包括幾個方面：(1)原住民

自治地方之最高監督機關為行政院，且亦受國家立法、司法、考試、監察方面之監督。(2)

中央政府保障原住民的自治權，並加強民族政策的教育及政策執行成效的評估。(3)中央

政府在制定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計劃時應包括自治地方，並作出有利的安排。(4)中央政

府應設立基金，協助原住民自治地方各項事業之發展，並培養多種專業人才。 

 

最後，關於自治執行人才來源問題。目前山胞民智已高，自治人才不足，其來源除了

現有之山地行政人員之外，短期內人才的補充可舉辦原住民自治機關行政特考，以網羅原

住民歷屆大專畢業生及有興趣的漢族人士參與原住民自治工作，長期之計則以民族學院及

師範大學(學院)為自治人才來源。 

 

根據上述政治、經濟、法律等可行性分析，可知約有7成左右的原住民贊成「民族自

治」，因此可以說對於成立原住民自治區有相當高的共識與偏好。然而，自治政策在可行

性上目前仍有許多問題有待克服；例如民族自治制度並不容易為台灣社會所支持、接受；

原住民實行自治之法源並不明確，而且需修(制)訂一些相關法律；在行政可行性方面也有

若干技術上的困難。上述困難有些困難確實是客觀不能改變的限制，然而也有一些是人為

主觀的因素，例如，財政、法律及行政上的困難並非真的無法克服，而只看吾人有無決心

罷了。
283
 

 

第五節  「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的規劃與研析 
 

    民族法制是多民族國家調整民族關係的法律和制度；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講求依法

行政，以防行政濫權，進而保障人民權益。依法治主義原理，1個健全的民族法制建設與 

體系應包括3個層次：第1是以憲法為基礎和基本制度，可以說是民族法的總綱，第2是

一些貫徹憲法規定的法律，還有其他全國性法律中涉及民族政策的條文，這是民族法制體

系的主幹。第3是有關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法規，以及有關部門或地區處理民族問題的

相關法令等(史筠，1988；吳大華，1990)。 

───────── 
283同註278，頁26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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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自解嚴以後，原住民政策更為昌明、進步，尤其在1992年的修憲，制定了原住

民政策條款，復於1997年修憲，修正成為現行的原住民族條款；即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第10條第11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第12

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

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

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此條文，只通過了「共識版草案」
284
的發展權部

分。 

 

    雖然只是原住民族的社會發展權，但較以往更能保障原住民的權益，但必須「另以法

律定之」，惟目前除「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等，如基本政策：自

治權、土地權、環境權、媒體權、社會福利權、衛生醫療權、傳統智慧創作權，尚未完成

立法程序，行政院原民會爰依憲法規定，研擬「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作為原住民族

之基本法，俾制定或修訂相關法規。 

 

壹、規劃過程 

 

    1990年原住民籍立法委員蔡中涵提出「原住民基本權利法」草案，華加志立委的草

案亦相繼出爐，同年9月則由國策中心整合上述兩版，另草擬「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

(草案)，並以此版本送請立法院審議未獲通過，至2000年蔡中涵、瓦歷斯．貝林、林正二、

曾華德、林春德、巴燕．達魯、高揚昇、楊仁福等41人復提「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
285
，

而第4屆立法院屆期未審；嗣由行政院原住族委員會草擬「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 

 

    1997年9月18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專案小組，開始起草「原住民族發展

法」(草案)(以下簡稱本法)，歷21次會議草案定稿，並於1999年9月15日報請行政院審

議，經行政院院會通過，於2000年10月27日送請立法院審議，惟立法院第四屆立法委

員任期屆滿並未完成審議，該會爰於2002年3月4日將本法再度陳報行政院，經行政院

陳政務委員其南指示，本法內容應朝建立發展核心、確立發展路線及資源建置等原則修 

正，該會依上開原則大幅修正本法內容，於2002年8月27日3度陳報行政院，同年11

月19日，行政院復指示本法應朝基本法方向擬訂，本會爰再次大幅修正，政務委員審查

完成後，提2003年2月6日行政院第2824次會議，因部分政務委員、部會省長提出疑義，  

 

───────── 
284第三屆國民大會原住民籍國大代表及立委、省市議員、專案學者組織「原住民修憲小組」經過多次討論、研擬 

了「憲法原住民族條款修訂草案共識版」其內容包括中央民意代表「族群代表制」及發展權、族群認同權、

政治權、教育文化權、土地權、決策權、基本政策權。 

285參見立法院2000.6.21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722號。委員提案第30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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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決議：「請黃政務委員、葉政務委員共同召集原民會、內政部、農委會等相關機關重新

研議。」，並經院長裁示：「『原住民族發展法』可以說是攸關保障原住民族權益的基本大

法，也是政府具體推動原住民族各項政策的法令依據，因此，一定要能兼顧促進原住民族

的發展、達到各種族多元共榮及將來適用時沒有爭議的3大原則。本法案並牽涉到國土規

劃及原住民族自治的問題，與縣(市)政府的權責亦相關聯，均請黃、葉兩位政務委員重行

研議時注意，充分釐清相關問題，妥善規劃此一基本大法。」，本會爰依上開決議及裁示，

彙整相關說明資料，陳請行政院再次審查。本草案於2003年6月11日經行政院會通過，

並送請立法院審議。
286
 

 

貳、「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的內容 

 

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計25條條文如附錄四
287 

 

 

參、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之研析 

 

一、重要問題研析： 

 

    「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總計25條，起草初期，歷經21次會議草案定稿，經報請

行政院審議，業迭次修正；而本草案引致爭議者，主要有4點：1.原住民地區與傳統領域

土地。2.原住民族自治。3.自然資源之利用。4.蘭嶼土地之特別保障。茲將草案重要癥結

分析如下：
288
 

 

1.原住民地區與傳統領域土地：「原住民地區」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5條第4項業

已界定，並為原住民族行政區域，區域內僅少部份土地屬於原住民族土地，應先說明。

另一般社會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劃設存有疑慮，惟查傳統領域土地係總統

政見「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第5點之內容，復查傳統領域土地依本法第

2條第5款之定義，係指傳統祭典、祖靈聖地或舊部落及其周邊耕墾地，其範圍須經行

政院原民會查核，並會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報經其主管機關或上級機關同意之程序，加

以確定，甚為嚴謹，應屬可行。 

2.原住民族自治：本法第3條明定原住民族自治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業經本會長期

與行政機關溝通協調，獲致共識，並在原住民社會形成共同認知，惟一般社會或民意代 

────────── 
286參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年3月27日報告資料，頁2-3。 

287同註286。 

288同註285，頁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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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認同、共識程度，尚待加強宣導溝通。按原住民族自治，乃總統政見「原住民族與台 

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第2點及「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之承諾，並為確定之重大政策， 

自應落實執行。 

3.自然資源之利用：本法第11條第2項、第16條規定原住民族對於自然資源之利用，一

般社會可能存有與保育相互衝突之疑慮，惟查「恢復傳統自然資源之使用」，仍係總統

政見「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第6點之承諾，且第11條第2項規定「原

住民族得利用原住民族土地之自然資源」，所稱「自然資源」係指森林、水資源等資源，

並為「得利用」之宣示規定，復以第16條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地區依其傳統方式，

從事獵捕野生動物、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採取礦物、土石、利用水資源等非營利行為，

係以原住民為「歲時祭儀或自用」、「依法」為要件，且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第1項

第5款、森林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15條第3項，業有相同規定，僅礦業法、水利法、

土石採取規則、河川管理辦法等，得考量配合修正，尚非強制規定。 

4.蘭嶼土地之特別保障：蘭嶼地區由於孤懸海外，其傳統使幅地習慣與台灣本島原住民族

不同，蘭嶼雅美族仍以其土地習慣規範彼此權利義務關係，現行土地法於該地窒礙難行； 

另未來蘭嶼建立自治制度，其土地制度亦屬其自治之重要內涵，且另訂辦法，亦不得牴

觸土地法，基於以上理由，本法納入建立蘭嶼特殊土地制度之條文，尚屬妥適。 

 

二、民族政策研析 
 

  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996年成立以來，原住民族政策的法律化及中央法規倍

增，就依法行政而言，毫無疑問的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惟原住民當前法制建設若就法治

政治理想而論，有待努力之處略述如下：
289
 

1.未建立法律主治的理念：(1)大多是行政命令，有違法律主治原則。(2)法規不完備，許多

方面仍缺乏規範。(3)地方無立法權；原住民地區均多限制單行條例及法規。(4)法律體

制仍有反應主體社會價值，未考慮原住民的特殊性及傳統習慣。 

2.政府將原住民問題視為一般問題：從相關法律條文可以看出，政府對原住民事務所抱持

的態度，基本上仍是希望將其列為一般行政，其目標是與一般行政趨於一致，「山地平

地化」、「融合」、「同化政策」的意識型態仍潛藏在條文之中。 

 

針對這些缺失，我們認為今後似宜尊重原住民族的特殊性，循制訂專門法方向努力，

以正式立法保障原住民族權益，並確立原住民族政策的合法性、穩定性、系統性及前瞻性。
290
 

事實上，原住民有識之士早於1990年規劃制訂「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亦於2003年6月11日完成擬訂「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並於同日送

請立法院審議，以下茲將其可行性予以分述。 

 

───────── 
289同註280，頁72-74。 
290池曼玲<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之分析>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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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方面，有些學者認為草案內涵雖然包括了族群認

同權、自治權、發展權及決策權等，內容頗能反應原住民當前需要，但平實來說草案內容

並未完全吸納聯合國最近修訂之相關公約及原住民權利宣言之精神，而需加以修訂，而且

法案名稱似宜改為「原住民發展法」，才能因應潮流，並彰顯法律之基本精神。 

 

    此外，從法律、政治層面或成本效益，以及政策規畫角度來分析，制定原住民族保障

基本法有其可行性及應然性。就法律層面而言，此一法案並無違背法理之處，基於其特別

法之屬性，亦與相關法律無牴觸之虞。在政治層面上，基本法的制定具有政府尊重原住民

的政策意涵，有其正面意義。從成本效益上評估，草案的通過對非原住民所造成的衝擊亦

不大，不致影響其對既有體制的支持；另外，由於草案的扶植保障措施實際上仍多沿襲過

去政策，在執行時，所需增加的經費亦不致太多；至於其他相關機構，如戶政事務所及法

令的配合亦不致形成太多的障礙。最後，原住民保障基本法雖賦予原住民多項權利，但從

政策規畫的角度來看，原住民保障基本法亦有先期規範自治權的立法作用(池曼玲，1992)。 

 

    在「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方面，較有爭議者，應屬傳統領域土地、原住民族自治、

自然資源之利用等規定。台灣一般民眾對於原住民受政策特殊優惠時有不平之鳴；原權會

重要幹部也曾多次私下表示，他們在推動「還我土地」及「正名」運動時，頗受閩南意識

的挑戰。近年來由於原鄉的平地住民在參政權和土地權上頗受法令的限制，為反對政府對

原住民在保留地及政治參與方面的特殊保障，乃成立「平地住民權利促進會」，以追求與

原住同等的權益，因而問題的敏感性將使原住民族自治的議題引發反對聲浪，甚而惡化族

群關係。
291
但本草案在立法方面，有其一定之效益與影響：

292
 

1.確立原住民族權利保障體系：本法大體上已容納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及世界各國原住民族

提出之權利訴求，將之系統化，並與現行制度接軌，進而引導現行制度之調整，以建立

完整的保障體系。 

2.原住民族法律體系之建立：本法係原住民族之基本法，上承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

項及第12項之規定，由本法揭櫫之理念，必須另行制定或考量修正多種法規，形成縝

密之原住民族法律體系。 

3.實現台灣多族群、多元文化及平等共榮之理想：台灣為多族群、多元文化國家，基於多

元文化精神之制度建構，目前已有初步進展，本法係本於原住民族自主發展之原則，讓

原住民族發展其特色，並確保原住民族的平等地位塑造台灣多元共榮的族群關係。 

 

    綜上所述「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因於規劃階段，行政院已召集相關部會會商數

次，在行政部門，應無巨大的阻力；惟於立法院審議時，可以預期平權會應會企圖遊說各

政黨，致使部分平地籍立法委員反對本草案的立法，究竟是否通過，除了行政院原民會應

加強協調外，端視原住民籍立法委員能否發揮關鍵少數的功能，而目前執政及在野兩大陣

營實力旗鼓相當，完成立法程序的機會自然往上提升。 

 

────────── 
291同註278，頁256。 

292同註286，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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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民族行政組織合併問題的探討與研析 
 

 

    近年來，各界對於應否設置中央級之原住民行政機關，迭有爭議，如立法院於1998

年4月27日，審查蒙藏委員會1999年度預算時決議：「蒙藏委員會應合併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並更名為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否則2000年度預算不得編列與預支。」；新政

府之「政府改造方案」研討過程，部分立法委員迭次提議將「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

員會」、「蒙藏委員會」合併成立「民族委員會」
293
，引致各界的注意，尤其在原住民社會

興起反彈的聲浪，是以在本節探討與研析台灣原住民行政組織與其他部會合併宜否的問

題，也是原住民行政組織應否朝向一般化發展，或維持特殊化現制的問題，予以詳加探討。 

 

壹、台灣原住民行政組織變革情形 

 

    為充分了解近60年原住民行政組織的變革情形，以利比較與分析，經整理如表4-3：. 

 

表4-3：光復以來原住民行政組織變革情形 

時間 中央單位 省市單位 縣級單位 鄉公所 

34.9  省警務處 縣警察局  

35.3  民政廳第一科山地股 民政局山地課 民政、經濟

36.6  民政廳第三科 同上 文化、警察

36.8  同上 山地指揮室 民政、建設

37.1  同上 民政局山地行政課 兵役、文化

37.7  民政廳山地行政處 民政局山地課  

38.3  同上 七峰區署  

38.4  民政廳山地行政指導室 同上  

39   山地室  

41.1  民政廳第五科 同上 民政、文化

建設、兵役

50.3  民政廳第四科 屏花東設山地室 

其他設山地課 

 

53    民政、建設

兵役、財政

戶籍、文化

 

 

────────── 
293中國時報；20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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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民政廳第四科 山地室改為行政及

經建課 

 

64    民政、財政

文化、兵役

70    民政、財經

74 內政部設立 

山胞工作會報 

   

76 內政部民政司

設山地行政科 

   

77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成立

山胞行政股 

  

79 行政院同意於

內政部設山地

司 

省民政廳第四科改制為

山胞行政局 

  

80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設置

山胞行政股 

  

82 立法院決議設

立蒙藏暨少數

民族委員會 

   

84  台北及高雄市籌備原住

民事務委員會 

省府決議原住民行政局

提升為省府一級單位 

  

85.3  台北市政府成立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 

  

85.12 設立行政院原

住民委員會 

   

86  台灣省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改制) 

  

86.7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提升為一級單

位) 

  

88  台灣省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裁撤 

  

89   原住民行政局(花蓮

縣、台東縣、屏東

縣、高雄縣、南投

縣、台北縣政府)、

原住民行政課(桃園

縣、宜蘭縣、新竹

平地原住民

鄉鎮、市公所

設置原住民

行政課(南庄

鄉、壽豐鄉、

光復鄉、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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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苗栗縣、台中

縣、嘉義縣政府) 

鎮、大武鄉、

東河鄉、長濱

鄉) 

90   增設基隆市政府原

住民行政課、桃園

縣政府原住民行政

局 

增設原住民

行政課(台

東) 

91 修正為行政院

原住民「族」

委員會 

 增設台中市政府、

彰化縣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課 

增設卑南鄉

公所原住民

行政課 

92    增設花蓮市

公所原住民

行政課 

93    增設瑞穗鄉

公所原住民

行政課 

資料來源：李亦園等著<<山地行政策評估報告>>1983，頁19。 

70年以後資料，為高德義增添；86年以後資料為筆者所增添。 

 

由上表可知，光復以來山地行政體制的變遷陷入：大 小 大，及特殊化 一般化

特殊化的循環，行政體制變遷頻仍，省級單位即變革九次之多，尤其在早期，由於基本政

策未定，到底要一般化或特殊化始終舉棋不定，直到1951年制訂「山地施政要點」後，

因確立了一般化的政策目標
294
，行政系統才呈現穩定的局面。中央從1987年才於內政部

民政司設山地行政科，至1996年12月10日方設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行政機

關正式提升為行政院一級部會單位。省級單位，自1996年由台北市政府率先成立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1997年，台灣省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相

繼成立１級單位。縣級單位，從1945年至1974年變遷頻繁，惟其間26年均維持原制，

至2000年精省後縣(市)政府設置原住民行政局(花蓮縣、台東縣、屏東縣、高雄縣、南投

縣、桃園縣、台北縣等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課(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嘉義

縣等縣政府及基隆市政府)、原住民事務課(台中市、彰化縣政府)。在鄉級方面，光復初期

曾設立文化課，1981年即裁撤；而30個原住民鄉均設鄉公所，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公

所未設專責單位或專人辦理原住民事務，至2000年精省後，南庄鄉、壽豐鄉、光復鄉、

玉里鎮、大武鄉、東河鄉、長濱鄉、台東市、卑南鄉、花蓮市、瑞穗鄉均設原住民行政課。

不論是中央級、省級、縣鄉級原住民行政單位，皆有很大的變革，多邁向特殊化發展，一

條鞭式的原住民行政體制，已漸漸形成。但是中央相關部會及縣政府其他單位，均涉及原

住民事務的規劃與執行，多頭馬車式的指揮、監督原住民行政系統的情形，仍然存在；真

空及重複現象
295
，依然沿襲迄今，此係原住民事務相關權責尚未釐清之故。 

────────── 
294
張慧端等<<「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執行成果評估報告書))(南投；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1996)頁6 

295
參見張松<<台灣山地行政要論>>(台北；中正書局，1953)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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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設立中央原住民行政組織的主張 
 

    綜觀原住民族運動的歷來發展，就不難發現台灣原住民族為了扭轉經濟、社會、文化

各方困境，試圖調整過去那種忽視原住民族主體性的不良政治結構，而在多次的運動中，

均主張中央應設置主管原住民事務的行政機關，包括：一、1988年初，原權會對外發表

「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二1988年、1989年「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聯盟」發起

兩次「還我土地」運動的訴求。三、1990年，原住民籍立法委員蔡中涵、華加志分別提

出有關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的法案。四、1991年，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召開憲改會議，

原權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道會聯合舉辦示威遊行的主張。五、1992年第二次

憲改開始，「原住民條款」入憲遊行活動的訴求。六、1994年第三次憲改期間，「台灣原

住民族憲法運動聯盟」、民進黨原住民族委員會、長老教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以及原權會，

發動數次催促原住民族條款入憲的活動，原住民族運動團體所擬定的憲法條文。七、1994

年高德義在文建會舉辦的「原住民文化會議」中，針對原住民族運動經過2次憲改後的有

限成果所提出的另一項憲法修正案。
296 

有關中央成立原住民行政機關的主張，除了原住民運動的訴求，在1992年內政部對

「山胞基本權益立法之研究」的委託研究，有一項問卷調查指出受訪者對是否應在行政院

設置主管山胞事務的委員會，意見甚為一致，有83%贊成這項措施
297
。另於1996年一項

對於「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執行成果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有67.5%的受訪者不贊

同原住民目前對地方事務有足夠的決定權與管理權。原住民歷來立委候選人有關政治建設

的政見，而「成立中央級原住民委員會」排序第2名。
298
 

    從上述原住民運動的訴求，以及2項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原住民精英及社會大眾，

認為當時原住行政的體制及原住民政策，不足以解決原住民面臨的困境，因而對於中央設

置主管原住民事務的部會級行政機關，有強烈的意願與主張。 

參、贊成及反對原住民族行政組織合併的理由 
 

    原住民行政組織的發展，究竟要走向「特殊化」或「一般化」?從台灣光復初期，即

已爭執的非常熱烈；原住民行政的專家學者張松認為：「對於省縣山地行政機構的一元化

或一般化問題的爭論，引起了許多人對山地的注意和關切，增加了許多人對山地行政的瞭

解。」
299
：許木柱在<<山胞輔導措施績效之檢討>>中，主張在考慮有關山地問題的解決策

略時，首先必須釐清兩個課題；第一個課題是山地應平地化或保留山地化？第2個課題是

山地社會對政府及社會的依賴，何時得以終止？一直到近年來，仍有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與其他機關合併的聲音，茲將贊成及反對原住民行政組織合併的理由予以探討。 

贊成原住民行政機關與其他行政機關如客家委員會、蒙藏委員會合併，即原住民行政

組織一般化，所持的理由，概約有以下幾點： 

 
───────── 
296吳密察等<<台灣省政府精簡後原住民行政組織體系調整之研究>>(台北；行政院原民會，1998)頁40-43。 
297鄭興第等<<山胞基本權益立法之研究>>(台北；內政部，1992)頁132。 
298同註294，頁29、42。 
299同註295，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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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簡員額：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蒙藏委員會合併成一機關，部分

幕僚、業務機構可以簡化，員額可以精簡，正符合政府當前「政府改造」的目標，打造小

而美的政府，並提升行政效能。 

二、節省公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如予一般化，與其他行政機關合併，可以節省人

事費、部分業務費，從而撙節開支，達到節省公帑的效果，甚至開源節流，廣拓財源。 

三、減低原住民依賴性：主張原住民行政組織一般化的人士認為，原住民應與一般民眾同

樣看待，行政設施不應有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以及普通行政與特殊行政之分。原住民行政

應一律歸由一般行政主管機關，適用統一的方式。作同樣之設施，不必另設原住民行政機

關
300
；加速促進一般化的速度，及時減低原住民的依賴性。 

四、適者生存、劣者淘汏的論點：採取這種論點的人士認為，大家都一樣生在台灣，長在

台灣，生活條件一樣，機會均等，在競爭的社會裡，原本就要遵從達爾文的進化論，適者

生存，劣者淘汰，所存均為優質人口，以提昇行政效率及國家競爭力。 

 

    反對原住民行政機關與其他機關合併者，即主張原住民行政機關特殊化的人士，其所

持理由如下： 

一、符合憲法的規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

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按上揭規定，原

住民行政機關，亦攸關原住民族之地位，自應依民族意願，認為應特殊化，則必須依法保

障。 

二、結構性的劣勢地位：原住民社會長期處於結構性的劣勢下，在台灣整體的社會經濟體

系中，必然無法立即提升至平均水準之上，因此現階段原住民的輔導措施及行政機關應該

以特殊化為原則，透過適當的規劃與輔導，使原住民得以在劣勢中生存，進而培育原住民

自主管理的能力，有朝一日終可擺脫長期依賴的困境。
301 

三、建立多元文化的特色：「適者生存、劣者淘汰」的觀點固然並非毫無道理，但是人類

社會並非自然界的動物世界，對於共同生活在台灣的原住民及弱勢族群，都應該有扶持之

心，特別是政府部門，更有義務與責任，給予適當的保護，培育原住民自我實現之能力；

對於弱勢的原住民，不應該視之為大社會的包袱，而應將更具特色的原住民文化看成是整

個台灣大社會珍貴的資產之一，因此原住民社會文化的健全發展，首應從原住民行政機關

特殊化，以塑造一個多元而平衡發展的均富社會。
302
 

四、避免事權真空、重複：原住民行政如予一般化，即將原住民行政的權責分散至各相關

部會及機關，這種事權分散的結果，容易產生事務重疊及各自為政的現象，原住民事務就

會發生「真空」(業務性質彼此有關，此推彼諉而不管)、「重複」(這邊管，那邊也要管)

的狀況
303
。為避免「真空」、「重複」情事，原住民行政機關應特殊化。 

 

────────── 
300同註295，頁67。 
301許木柱等<<山胞輔導措施績效之檢討>>(台北；行政院研考會，1992)頁81。 
302同註286，頁82。 
303同註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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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外民族行政系統專責化：我們在第三章探討，加、紐、澳民主先進國家的原住民政

策時，原住民行政部門的層級地位，均屬中央的 1 級部會單位，其事權大部份相當集中，

是以要有統合事權的原住民行政機關有其必要。 

六、原住民問題視為族群問題：原住民問題，不應視為一般問題，應定位在「族群發展」，

並將原住民行政組織特殊化，才能決定其內涵與策略，也才能設計出合理的民族政策，進

而保證政策的成功。 
 

 

 第七節  小結 
 

戰後台灣原住民族行政體制，隨著原住民政策的演進，從「中國化」、「一般化」、「山

地平地化」、「社會融合」、「社會發展」等階段，乃至「精省」階段，原住民政策的變牽，

有其 32 項法規，至 2004 年增為 144 項，對於原住民權益的保障，既深且廣；經過 1997

年原住民族條款修憲通過，更促使原住民族政策正式進入「多元文化政策」，可是這些改

善情形若和國際公約及若干先進國家的民族政策相較，有待努力之處仍然很多。 

 

    本章以上各節之討論，係以政策分析的過程，針對台灣原住民族行政體制，檢討其政

策問題認定與評估功能、政策規劃與決策功能、政策執行與監督功能；雖然原住民族政策

及行政體制有開明進步之處，然而也有以下幾點缺失： 

一、在政策問題認定與評估功能方面：1.民族問題本質的不當認定，將原住民問題視為社

會問題。2.原住民行政；缺乏政策諮詢(研究)單位。3.原住民政策的形成過程，多注重由

上而下，地方及原住民咸少參與決策。 

二、在原住民政策規劃與決策功能方面：1.憲法原住民政策：缺乏前瞻性、整體性、回應

性，以及偷渡條文問題與任務型國大代表未保障原住民名額。2.原住民政策法規：現行原

住民法規仍不完備，地方無立法權，法律體制未能充分反映原住民價值。3.從聯合國原住

民政策觀點，及與各國原住民政策、台灣歷代原住民政策相形之下，台灣原住民政策在族

群認同權、自決自治權、教育文化權及土地權等方面仍待加強。4.未訂定全方位、多元化

之「政策方案」或政策綱領。5.缺乏政策自主權。6.族群識別尚待立法。7.有限的多元文

化政策。8.政治文化過於保守。 

三、在政策執行與監督功能方面：1.中央原住民族行政機關：(1)原民會缺乏行政院組織

法之法源。(2)委員會議功能亟待提升。(3)行政院原民會與相關部會權限仍未釐清。(4)

原住民事務民族化不足。(5)組織結構不符實際需求。2.地方原住民行政機關：(1)鄉(鎮、

市)自治權限過小。(2)經費短絀。(3)員額編制受限。(4)體制一般化。3.政策執行經費：

原住民政策執行經費；在全國總預算上比例，與原住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比例，相距甚

遠；在財政方面，未保障原住民自治財源或賦予地方租稅、規費權，「財政收支劃分法」

未能配合修訂，充裕原住民地區所需經費。4.行政人員素質及為民服務成效：(1)原住民

行政人員素質偏低。(2)行政人員獎勵制度不完善。(3)原住民地區行政人員缺額未全數

提報原住民特考；而原住民醫、護人才之選拔於原住民特考未充分保障。(4)原住民人才

質量不足。(5)為民服務成效尚待提升。5.原住民政策監督：未設原住民政策監督體制，

對於社團組織及輿論監督未予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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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方面：為順應聯合國原住民政策潮流及貫徹總統競選的

政見，並符合憲法的規定，與回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訴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2000 年 8 月起規劃本草案，歷經 17 次小組會議及多次的跨部會協商會議，乃於 2003 年 6

月 3 日經行政院第 2842 次院會審查通過，同日送請立法院審議，現於立法院二讀會審議。

本草案總計 15 條條文，係採原則性與架構性規定；經政治、經濟、法律、行政可行性分

析，約有 7成的原住民贊成「民族自治」，但仍有許多問題和困難待克服，如自治制度不

容易為台灣社會所接受；原住民實行自治之法源不明確，需修(制)訂一些相關法律，而最

大的阻力和困難則來自立法院。 

五、「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方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研擬「原住民族發展法」(草

案)，自 1997 年 9 月 18 日開規劃，先於 2000 年 10 月 27 日送請立法審議，惟立法院第 4

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並未完成審議，復經行政院再度規劃修正，又於 2003 年 6 月 11 日送

請立法院審議，現於二讀會待審，本草案計有 25 條條文，而草案重要問題概約為原住民

地區與傳統領域問題、原住民族自治、自然資源之利用及蘭嶼土地之特別保障等，迭生爭

議；此外，從法律、政治層面或成本效益，以及政策規劃角度來分析，制定原住民族發展

法(或基本法)有其可行性及應然性。 

六、民政行政組織合併問題方面：光復以來原住民行政體制的變遷陷入大 小 大，及特

殊化 一般化 特殊化的循環，行政體制變遷頻仍，此係基本政策未定，究竟要一般化或

特殊化，始終舉棋不定；甚至近年要推動「政府再造」，各界即有將原民會與其他相關部

會合併之爭議；而贊成原住民行政組織與其他機關合併(即一般化)的理由為：1.精簡員

額。2.節省公帑。3.減低原住民依賴性。4.適者生存、劣者淘汏的論點。主張特殊化，維

持現制的理由為：1.符合憲法的規定。2.結構性的劣勢地位。3.建立多元文化的特色。4.

避免事權真空、重複。5.國外民族行政系統專責化。6.原住民問題應視為族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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